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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權意識近年逐漸抬頭，因此，我們選擇提早施教，在校園灑

下勞動意識的種子，以高中職一年級學生為對象，讓學生們透過

這堂課程的學習，樹立正確的勞權觀念，讓未來的勞動者或雇主

瞭解法律規範的權利義務，持續扎根勞權意識，將來，當學生們踏

出校門，步入社會，勞權種子將會枝開葉散，而勞工局也將會站在

你身後，成為勞工在職場上的堅強後盾。

         新北市政府勞工局局長 

局
長
的
話

編
輯
委
員
的
話

         我們以淺白的文字編輯與案例解說撰寫這份教材，除

了讓打工的學生了解工作時的安全衛生、工時及工資等相

關個體勞動法律規定，也期待學生於在學期間就能對於勞

動權益、勞資關係，建立正確的觀念；所以這是一堂引導青

年學子思考未來勞動與生活的敲門磚，希望每個人都是一

顆懂得珍惜自己、尊重別人的幸福種子，能在未來的職場

找到可以盡情揮灑的方向。
全體編輯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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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篇

設 例 事 實 與 問 題 提 出

設 例 事 實

        阿德想分擔家計，想要開學打工或者
工作，只是以前雖然聽過勞動基準法（下
稱勞基法），但是不知道勞基法的內容，
也不知道工作時的權利義務，是不是公司
說了算，還是有其他的法律來規範？
        

        這時候，阿德看到有春飲料店徵店內
收銀員，限「體健」、「年輕」有活力之
「男性」員工，就前往應徵。主管向阿德
說：「讓我摸胸膛和臀部就錄取你，上班
時間和作業要按公司規定，期間只有一年
，但試用期六個月，不適用勞基法也沒有
勞健保。」要阿德先同意。另外又說：「
因為收銀員會經手現金，所以應該先繳保
證金三萬元，並且將身分證暫放在公司，
以防止捲款逃跑。」，等阿德開始工作三
個月後 ，主管先將阿德調動為飲料外送員
，再過一個月後又以阿德工作能力不合格
解僱，而且因為尚在試用期內，所以不給
資遣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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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題 提 出

1. 與勞動生活有關的法令有哪些？

2. 徵人時可以隨意限制性別、年齡和身心障礙？

3. 主管是否可用摸胸膛和臀部交換錄取工作？

4. 公司可以要求工作前先繳交保證金或者是身分證？

5. 只要雙方說好，就可以不適用勞基法或是不保勞、健保？

6. 可以約定只僱用一年就終止契約？

7. 試用期有規定多久嗎？適用不合格解僱，要不要給資遣費？

8. 如何判斷雇主單方面調動員工的合法性？

第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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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篇
法 令 解 析

與 勞 動 生 活 有 關 的 法 令 有 哪 些？

        或許你已經有打工經驗了，或許你想升
學後再進入職場工作，但是終究會進入職場
。尤其我們大部分的人，多是由父母親工作
換取薪資來支應家用，因此，對於勞資雙方
權益的相關法令，不管是對自己或是家人，
了解一下都有幫助的。只是規範勞資雙方權
益的法令很多，並不只有我們常聽到的勞基
法而已。

        到底要如何簡單地入門，也許從它的立
法目的和目前的體系來談，會比較容易些。

1 .  勞 動 法 的 立 法 目 的
為什麼要有勞動法令？那是因為大部分的勞
工都是以勞力換取工資，來維持生活以及一
家溫飽，但是：

        超商要賣牛奶，只要進現成瓶裝的就可
以，不必養一隻牛在那裏。但是如果你要其
他人幫你做事，卻必須要連「人」一起來，
不能只有「力氣」來，比較經典的話是：我
只要勞動力，卻來了一個人。

★ 勞工的勞力具有不能和人格分離之特性

        如果衣服今天賣不出去，放著改天賣就
好，但是如果今天工資多少大家講不定，勞
工沒有辦法說，那我先把勞力冰起來，等講
好工資後再來。因為勞工的勞力隨著時間經
過即消逝，並無法儲存。

★ 勞工的勞力不能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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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因為香蕉在日本缺貨所以價格很好
，那麼我們可以趕快裝箱賣到日本，但是我
們很難趕快把「人」裝箱送過去。

        由於勞動力具有上面的特性，因此我們
常聽到的契約自由（就是契約內容要怎麼訂
立，由訂契約的人自由決定等），就有調整
的必要，再加上一些社會、歷史因素，所以
就有必要訂立一些保護勞工的勞動法令。

★  勞工不像商品，沒有充分流動的特性

2 .  勞 動 法 的 體 系
        要了解目前全部的勞動法令，並不容易
。因此，我們一般會將勞動法令分成「個別
勞動法」與「集體勞動法」二大類來談，從
中知道勞動法令是如何維繫勞資關係的運作
，以及在需要的時候方便尋找相關法令來保
障權益。

        通常我們會把規定個別勞工和雇主間法
律關係的勞動法令，歸類為個別勞動法，例
如勞基法、勞工退休金條例、性別平等工作
法等。這中間又以民國73年8月1日施行的勞
基法為主，那是因為勞基法除了規範勞資關
係的契約形成（勞動關係法制以外），對勞
工最在意的工資、工時、工作時的安全衛生
，以及需要國家特別保障的女工、童工等，
都分別章節說明。且設有最低勞動條件的保
障（勞動保障法制），了解它應該會有三分
鐘護一生的效果。

        另外，如果那個勞動法令主要是在規定
勞工團體（工會）與雇主或雇主團體（例如
各業同業公會或其聯合會）的法律關係，就
歸類在「集體勞動法」①：

註 釋

集 體 勞 動 法 是 工 會 運 動 後 的 產 物 ， 目 前 較 重 要 的 是 為 了 保 障 「 勞 動 三
權 」 （ 團 結 權 、 協 商 權 、 爭 議 權 ） 所 對 應 的 「 勞 動 三 法 」 。 簡 單 說 ，
因 為 通 常 個 別 勞 工 沒 有 和 雇 主 直 接 談 判 勞 動 條 件 的 能 力 ， 所 以 就 給 勞
工 團 結 權 來 組 成 工 會 （ 工 會 法 ） ， 給 勞 工 協 商 權 以 藉 由 工 會 來 和 雇 主
協 商 談 判 （ 團 體 協 約 法 ） ， 給 勞 工 行 使 罷 工 等 爭 議 權 ， 以 便 在 談 判 不
成 時 運 用 罷 工 等 爭 議 行 為 來 促 使 協 商 的 成 立 （ 勞 資 爭 議 處 理 法 ） 。  

①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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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為保障勞工團結權而規定工會如何組成、運作的工會法，為保障勞工協商權而
規範工會與雇主或雇主團體間的協商程序，與協商後所訂契約效力的團體協約法，還有
為保障協商不成後勞工行使罷工等爭議權，所設立調解、仲裁程序，以及罷工程序等的
勞資爭議處理法，還有近年來為求產業民主所訂的勞資會議實施辦法等。我們可以簡單
的表列如下：

註 釋
我 國 的 勞 動 契 約 法 在 民 國 2 5 年 公 布 後 ， 至 今 未 訂 施 行 日 期 ， 依 據 中
央 法 規 標 準 法 第 1 2 條 ： 「 法 規 應 規 定 施 行 日 期 ， 或 授 權 以 命 令 規 定
施 行 日 期 」 之 規 定 ， 該 法 目 前 尚 不 能 算 是 正 式 有 效 之 法 律 ， 因 此 一 般
認 為 依 據 民 法 第 1 條 ： 「 民 事 ， 法 律 未 規 定 者 依 習 慣 ， 無 習 慣 者 依 法
理 」 之 規 定 ， 民 國 2 5 年 公 布 之 勞 動 契 約 法 之 內 容 規 定 ， 至 多 只 能 作
為 「 法 理 」 ， 而 加 以 引 用 。
民 法 第 7 1 條 ： 法 律 行 為 違 反 強 制 或 禁 止 之 規 定 者 ， 無 效 。 但 其 規 定
並 不 以 之 為 無 效 者 ， 不 在 此 限 。
台 灣 高 等 法 院 9 0 年 度 勞 上 字 第 2 1 號 判 決 。
民 法 第 5 2 8 條 ： 當 事 人 約 定 ， 一 方 委 託 他 方 處 理 事 務 ， 而 他 方 允 為 處
理 之 契 約 。
民 法 第 4 9 0 條 ： 當 事 人 約 定 ， 一 方 為 他 方 完 成 一 定 之 工 作 ， 他 方 俟 工
作 完 成 給 付 報 酬 之 契 約  。

②

教 戰 便 利 貼

 1. 個別勞動法（個別勞工vs. 雇主）
    （1）勞動關係法制（勞動契約法 ②；勞基法第一、二、六、九章）
    （2）勞動保護法制
　　　　■ 工資保護（勞基法第三章）
　　　　■ 工時保護（勞基法第四章）
　　　　■ 安全衛生保護（勞基法第七章；職業安全衛生法等法令）
　　　　■ 童工、女工保護（勞基法第五章）
2. 集體勞動法（勞工團體vs. 雇主or 雇主團體）
    （1）勞工組織法制（團結權）–工會法
    （2）團體協商法制（協商權）–團體協約法
    （3）勞資爭議法制（以爭議權為主的集體行動權）–勞資爭議處理法
    （4）勞工參與法制（產業民主）–勞資會議實施辦法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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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職 前 的 注 意 事 項 ─ 勞 動 關 係 相 關 法 令

        雖然我們常聽到勞基法，而較少聽到勞動契約，然而，勞動契約是很重要的。因為
，一旦雙方間的法律關係被認為是勞動契約關係，並且沒有被勞動部指定排除適用，那
麼雙方間契約條款的約定（例如薪資的額度、工作時間長短等），就不可以低於勞基法
的相關規定（第1條第2項），否則就會被認定為無效。這是因為勞基法是強制規定，
所以要以勞基法的規定來取代③。

        至於什麼叫做勞動契約，勞基法第2條第6款規定：「勞動契約：指約定勞雇關係
而『具有從屬性』之契約」。而這裡所謂的『從屬關係』，指的是：「人格上之從屬及
經濟上之從屬，前者指勞工提供勞務之義務履行係受雇主之指示，雇主透過勞動契約將
勞工納入其事業組織中，決定勞工勞務義務之給付地點、時間及給付量、勞動過程等，
在支配勞動力之過程即相當程度的支配勞工人身及人格，且在勞工有礙企業秩序及運作
時得施以懲罰，以維護企業之正常生產。後者係指勞工完全被納入雇主之經濟組織與生
產結構中，其勞動力需依賴雇主之生產資料始能進行勞動，對雇主有經濟上之依賴性」
④。

        在現實生活中有部分的公司為了規避勞基法，所以跟員工講好雙方間的契約名稱是
「委任契約」⑤、或是「承攬契約」⑥，甚至和勞工講好不適用勞動法，但是法院還是
依據勞工在工作的時候有沒有「從屬性」來判斷，不會受到雇主使用文字或是雙方合意
排除的拘束，那是因為勞基法是強制規定，違反的話是無效的。

1 .  什 麼 是 勞 動 契 約？
    它 和 我 們 常 聽 到 的 勞 基 法 有 什 麼 關 係？

第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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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在 訂 立 勞 動 契 約 前 應 該
注 意 的 事 項：

        雖然社會處處有溫暖，不是像電影少林
足球說的「這個地球太危險了，趕快回火星
去吧！」不過對學生來說，一切都還有些陌
生，所以在應徵求職時，除了知道一些法律
的保護之外，也應該注意自己的安全。

★ 法律對求職者的保護

        法律上為了防止求職者受到侵犯，也訂
了一些強制規定，例如在性別方面，除了非
由特定性別的人不能完成或難以完成的工作
，才可以限定求職者的性別以外，不可以限
制只有男生或是女生才可以應徵⑦。

        在性別之外，雇主對求職人或所僱用員
工也不得以種族、階級、語言、思想、宗教
、黨派、籍貫、年齡……等理由，予以歧視
，而且在招募或僱用時不得違反求職人或員
工之意思，留置其國民身分證、工作憑證或
其他證明文件，或要求提供非屬就業所需的
隱私資料⑧，也不得扣留求職人或員工財務
或收取保證金⑨。又雇主在招募和運作公司
時，也有義務防治職場性騷擾行為。

        至於什麼是性騷擾，指的是所有不受歡
迎、帶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的言行舉止，而
這些行為發生在工作場所者，就稱為「職場
性騷擾」。又可分為「交換式性騷擾」（簡
單說就是用性要求來交換僱用或是陞遷等）
，以及「敵意工作環境性騷擾」（簡單說就
是對勞工執行職務時，有一些性要求或是性
別歧視的言詞行為，產生冒犯性的工作環境
）⑩，如果雇主違反防治職場性騷擾的義務
，勞工或求職者可以請求賠償。 

★ 注意自己的安全，也不要隨便簽署書面契
約

        社會型態千奇百怪，而人也總有弱點（
例如好高騖遠，或者社會經驗不足），所以
我們應徵求職時，除了知道法律保護求職者
的規定以外，也要注意自己的安全（這裡可
以參考附錄1的求職停看聽檢查表）。 
     
        另外，就像我們在便利商店買瓶飲料，
雖然沒有簽書面，但還是成立買賣契約一樣
，勞動契約也是原則上雙方講好薪資與職務
內容，就會成立。只是，有的企業還會進一
步要求簽訂書面，這種方式會使雙方的權利
義務更明確，並沒有不好。不過，有一些法
律上的專門用語（例如要服務一定年限，否
則就要賠償一定金額的提前離職違金條款等
），如果我們不清楚這些條款的意義，或者
是它的法律效果，也應該拿回來問清楚後再
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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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雇 主 除 了 應 該 依 約 給 工 資 以 外，還 有 為 勞 工 投 勞 保、
健 保、職 災 保 險、就 業 保 險 及 提 繳 6 % 勞 退 金 等 法 律 規 定

        和別人訂立契約後，通常就有些義務要履行，不然就會有違約責任產生，除了雙方
合意約定的義務之外，有時候法律也會有特別的規定。而雇主作為勞動契約的一方，除
了應該依約給勞工工資以外，還有一些法律上規定的義務，例如上面所說的防止性騷擾
義務，另外應該為勞工投保全民健康保險⑪、職災保險⑫、就業保險⑬，及提繳6%勞
退金，並且在五人以上的事業單位，更強制必須為勞工投保勞工保險(下稱勞保)⑭。

        勞保非常重要，因為除了一般生病就醫會用到健保以外。如果我們工作時不幸發生
職業病，或因發生職災甚至失能時，往往需要龐大的醫療費，還有不能工作的工資及失
能補償。如果有勞保，大部分都會先由勞保局來支付，就比較不怕雇主沒有錢補償。另
外當勞保的投保年資達到一定年限時，還可以向勞保局請領勞保的老年給付。而就業保
險則涉及在勞工因為非自願性因素離職時（如投保單位關廠、歇業、解散、破產宣告，
或以勞基法第11條等規定資遣勞工時），在符合就業保險的規定下，會有失業給付、職
業訓練生活津貼等。

註 釋

性 別 平 等 工 作 法 第 7 條 ， 該 法 施 行 細 則 第 3 條 。
這 裡 所 謂 的 隱 私 資 料 ， 依 據 1 0 2 年 6 月 增 訂 的 就 業 服 務 法 施 行 細 則 第
1 - 1 條 ， 指 的 是 ： 1 . 基 因 檢 測 、 藥 物 測 試 、 醫 療 測 試 、 H I V 檢 測 智 力
測 驗 或 員 工 提 出 指 紋 等 「 生 理 資 訊 」 。 2 . 心 理 測 驗 或 測 謊 等 「 心 理 資
訊 」 。 3 . 信 用 紀 錄 、 犯 罪 紀 錄 、 懷 孕 計 畫 或 背 景 調 查 等 「 個 人 生 活 資
訊 」 。 這 些 隱 私 資 料 ， 雇 主 必 須 在 經 濟 上 需 求 或 維 護 公 共 利 益 等 特 定
目 的 之 必 要 範 圍 ， 並 應 與 目 的 間 具 有 正 常 合 理 關 聯 之 情 形 下 ， 才 可 要
求 求 職 人 或 員 工 提 出 ， 否 則 即 違 法 。 全 國 首 件 的 案 例 是 ： 某 派 遣 公 司
招 募 電 話 客 服 人 員 ， 錄 取 後 通 知 求 職 者 應 提 供 梅 毒 血 清 的 檢 驗 資 料 ，
並 列 為 員 工 報 到 體 檢 的 必 檢 項 目 ， 經 新 北 市 政 府 勞 工 局 認 定 該 公 司 令
求 職 者 提 供 梅 毒 血 清 檢 驗 資 料 與 電 話 客 服 業 務 「 無 正 常 合 理 的 關 聯 ，
非 屬 就 業 所 需 隱 私 資 料 」 ， 違 反 就 業 服 務 法 第 5 條 第 2 項 第 2 款 規 定 ，
於 1 0 2 年 1 0 月 初 裁 罰 該 公 司 新 台 幣 3 萬 元 罰 鍰 。
就 業 服 務 法 第 5 條 。
性 別 平 等 工 作 法 第 1 2 條 。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法 第 1 4 條 。
就 業 保 險 法 第 5 條 。
勞 工 職 業 災 害 保 險 及 保 護 法 第 5 條
勞 工 保 險 條 例 第 6 、 1 0 、 1 1 條 。 又 依 據 勞 動 部 9 8 年 5 月 1 日 勞 保 2 字
第 0 9 8 0 1 4 0 2 2 2 號 函 ， 如 果 勞 工 同 時 在 兩 個 地 方 打 工 ， 那 兩 個 雇 主
都 應 該 分 別 為 你 投 勞 保 。

⑦
⑧

⑨
⑩ 
⑪
⑫
⑬
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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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勞 動 契 約 以 不 定 期 為 原 則，而 且 雇 主 要 解 僱 勞 工 時，
還 必 須 具 備 法 律 規 定 的 事 由 才 合 法：

        為了維護勞工的就業安定，勞基法用了兩個方式保護勞工的工作可以一直持續。也
就是除了工作本身具有「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特定性」的特質，雙
方才可以訂立有特定期間的勞動契約以外，只要是有繼續性的工作就應該用「不定期勞
動契約」（第9條）。例如派遣勞工受僱於派遣公司，被派遣到不同的要派公司上班，仍
是從事繼續性工作，所以勞基法第9條明訂，派遣事業單位與派遣勞工訂定之勞動契約，
應為不定期契約；而且在不定期的勞動契約中，如果雇主想要解僱勞工，還必須符合勞
基法特別規定的事由才可以，否則就應該讓勞工繼續工作到退休或勞工不想工作時為止
。

        至於什麼是勞基法特別規定雇主可以解僱勞工的事由，大致上分成「立即（懲戒）
解僱」和「預告（資遣）解僱」兩種情形。簡單說，如果勞工具有對其他勞工或雇主使
用暴力等情形（各種情形可以看第12條），這個時候雇主可以立即懲戒解僱勞工；如果
是因為雇主經營不善導致虧損或是業務緊縮、勞工工作能力不勝任等情形(詳細情形可以
看第11條)，而有裁員的必要時，應該事先跟勞工預告將要解僱（預告時間的長短可以看
第16條），好讓勞工再找工作，並且也要給勞工資遣費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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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勞 動 部 認 為，要 看 各 個 工 作 性 質 來 決 定 試 用 期 長 短，
而 且 試 用 不 合 格 解 僱 時，雇 主 仍 然 應 該 給 資 遣 費：

        我國企業在僱用勞工時，通常會和勞工約定試用期，但是因為在86年6月12日時，
刪除「勞基法施行細則」原有「試用期間不得超過四十日」的規定，因此從那個時候開
始，雇主是不是可以再與新進員工約定試用期，以及如果可以約定試用期，則試用期間
的長短是否受有限制，又試用期滿不合格時，是否應該再給資遣費等事，其實有些小複
雜。 

        在這個問題上勞動部表示：「該法施行細則修正後，有關『試用期間』之規定已刪
除，勞資雙方依工作特性，在不違背契約誠信原則下，自由約定合理之試用期，尚非法
所不容，惟於該試用期內或屆期時，雇主欲終止勞動契約，仍應依勞動基準法第11、12
、16及17條相關規定辦理」。

        換句話說，依照勞動部的見解，雖然刪除了施行細則所定試用期不得超過四十天的
規定，但是仍然可以依照工作的特性而分別約定試用期間，不受四十天的限制，而且不
論是不是試用期內，要解僱勞工都須根據勞基法的規定（即第11、12、13條但書等規定
，具備法定事由）才可以⑯。例如試用不合格就應該依勞基法第11條規定的「工作能力
不能勝任」而資遣解僱。

註 釋

如 果 一 次 或 短 期 內 解 僱 的 人 數 眾 多 時 ， 除 了 勞 基 法 之 外 ， 可 能 另 外 涉
及 大 量 解 僱 勞 工 保 護 法 。
勞 委 會 （ 現 已 改 制 勞 動 部 ） 台 （ 8 6 ） 勞 資 二 字 第 0 3 5 5 8 8 號 函 。 有
趣 的 是 法 院 的 看 法 和 主 管 機 關 有 些 差 異 ， 例 如 台 灣 高 等 法 院 9 1 年 度
勞 上 易 字 2 7 號 判 決 認 為 ： 「 又 『 試 用 期 間 』 之 目 的 ， 在 於 試 驗 ， 審
查 勞 工 是 否 具 備 勝 任 工 作 之 能 力 ， 故 在 試 用 期 間 屆 滿 後 是 否 受 雇 主 正
式 僱 用 ， 則 應 視 試 驗 、 審 查 之 結 果 而 定 ， 且 在 試 用 期 間 因 仍 屬 於 正 式
勞 動 契 約 之 前 階 試 驗 、 審 查 階 段 ， 故 雙 方 當 事 人 原 則 上 均 應 得 隨 時 終
止 契 約 ， 並 無 須 具 備 勞 基 法 所 規 定 之 法 定 終 止 事 由 。 」

⑯

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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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在 勞 動 契 約 履 行 中，雇 主
要 單 方 面 調 動 勞 工 職 務 或 工
作 地 點，應 該 適 用「 勞 基 法 第
1 0 之 1 條 」來 判 斷 是 否 合 法：

       勞動契約是一種連續性的契約，因此，在
契約的履行過程中，偶爾會有雙方約定好的勞
動條件變更的狀況。例如雇主單方面對已經開
始工作勞工的職務內容，或是工作地點做長期
性的調動。這個部分因為涉及到原來約定的契
約內容，以及勞工的專長可不可以勝任和對未
來的規劃，也通常會影響到勞工的工資以及生
活秩序（例如從台北圓山飯店調到高雄圓山飯
店，勞工想要在下班後接小孩下課，難度可就
高了），因此一直有爭議。 

        由於104年度以前法律上並無明文規定調
職的處理方式，而考慮到公司管理的需要並兼
顧勞工權益，於是增訂勞基法第10條之1條文
，並自104年12月16日公布施行，以規範雇主
調動勞工工作除了不得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外
，尚應受權力濫用禁止原則之規範，如雇主確
有調動勞工工作必要，應依下列原則處理

（1）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須，且不得有不當
　　  動機及目的。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
　      規定。

（2）對勞工之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未作不
　      利之變更。

（3）調動後工作為勞工體能及技術可勝任。

（4）調動工作地點過遠，雇主應予以必要之
　      協助。

（5）考量勞工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

7 .  在 勞 動 契 約 履 行 中，勞 工
離 職 後 能 否 從 事 同 一 職 業，
應 該 適 用「 勞 基 法 第 9 之 1 條
」來 判 斷：

       由於104年以前，法律上並無明文規定勞
工離職後競業禁止的處理方式，在考慮到公司
營運需要，並兼顧勞工權益，自104年12月16
日公布施行勞基法第9條之1，規範離職後競業
禁止，應依下列原則辦理：

（1）雇主有應受保護之正當營業利益。

（2）勞工擔任之職位或職務，能接觸或使用
　      雇主之營業秘密。

（3）競業禁止之期間、區域、職業活動之範
　      圍及就業對象，未逾合理範疇。

（4）雇主對勞工因不從事競業行為所受損失
　      有合理補償。 

       前面第四款所說的「合理補償」，不包括
勞工在工作期間所領到之各種給付。若違反前
項規定者約定無效。離職後競業禁止之期間，
最長不得逾二年。逾二年者，縮短為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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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雇 主 與 勞 工 為 最 低 服 務 年 限 之 約 定，應 依 下 列 原
則 辦 理：

（1）雇主為勞工進行專業技術培訓，並提供該項培訓費用者。
（2）雇主為使勞工遵守最低服務年限之約定，提供其合理補償者。

        前項最低服務年限之約定，應就下列事項綜合考量，不得逾合理範圍：

（1）雇主為勞工進行專業技術培訓之期間及成本。

（2）從事相同或類似職務之勞工，其人力替補可能性。

（3）雇主提供勞工補償之額度及範圍。

（4）其他影響最低服務年限合理性之事項。

        違反前二項規定者，其約定無效。
        勞動契約因不可歸責於勞工之事由而於最低服務年限屆滿前終止者，勞工不負
違反最低服務年限約定或返還訓練費用之責任。

under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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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篇
隨 堂 評 量

1 . 如 果 你 想 知 道 公 司 要 求 櫃 檯 員 工 結 婚 就 應 該 離
職 是 不 是 合 法，你 認 為 應 該 規 定 在 個 別 勞 動 法 還 是
集 體 勞 動 法？

        離職在法律上的意義是終止勞動契約，是涉及
到個別勞工和雇主間的權利義務，所以如果有規定
的話，應該會在「個別勞動法」中。

       當然，學生也可能google 一下，就知道這個
問題的答案是在性別平等工作法第11條，不過面對
這樣的回答，老師如果能引導學生進一步了解到這
是屬於我們在體系上講的「個別勞動法」的範圍，
對他們的思考體系建立比較有幫助。

擬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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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如 果 老 師 組 成 的 工 會 和 雇 主 協 商 加 薪 不 成，我 們
想 知 道 老 師 可 不 可 以 罷 工，應 該 查 看 哪 個 法 律？

        題目的「加薪」，是教師工會對雇主
要求調高已經約定的薪資（既定勞動條件
，法律上稱為「調整事項」）的協商，是
屬於規定勞工團體（工會）與雇主或雇主
團體（公會）的法律關係，因此屬於「集
體勞動法」的領域。

        再來就像我們提到勞動三權與相對的
勞動三法：團結權（工會法）、協商權（
團體協約法）、爭議權（勞資爭議處理法
），而題目是協商不成後，教師工會到底
有什麼樣的爭議方法可以給雇主壓力，來
促進協商的達成，所以應該會在爭議權所
對應的，「勞資爭議處理法」。 

擬答:

        當然，比較願意再進一步思考或是查
閱資料的人，也許會發現，雖然勞資爭議
處理法中，規定工會可以依據法定程序來
做「罷工」等爭議行為，給雇主壓力以促
進協商達成。可是根據該法第54條第2項
，教師是不得罷工的（但是得注意的是，
爭議行為不僅限於罷工，其他如穿戴有抗
議字眼之衣著上班等方式，也是可以達到
施加雇主壓力以利協商之目的），只有依
據同法第25條第2項申請仲裁的方式，來
看看是否可以達成加薪的訴求（為什麼教
師要和其他行業有不同處理方式，倒是一
個有趣而可以思考的話題）。

3 . 有 什 麼 工 作 是 特 定 性 別 的 人 才 可 以 完 成 的？

        這個問題是延續講義中所提到：「另
外，法律上為了防止求職者受到侵犯也訂
了一些強制規定。例如在性別方面，除了
非由特定性別的人不能完成或難以完成的
工作，才可以限制求職者的性別之外，不
可以限制只有男生或是女生才可以應徵的
」這一句話，建議可以由學生自由發揮，
而比較標準的答案，例如徵男性或女性裸
體寫生模特兒。

擬答:

        不過，對授課教師來說，也可以同時
讓學生知道有些社會觀念不是一成不變，
願意仔細觀察與思考的人，也許還可以在
這種變化過程中創造商機。例如以前百貨
公司一樓的化妝品專櫃，向來只由女性櫃
員來服務，但是現在已經有人僱用男性櫃
員而且業績往往還比女性櫃員好。不過由
女性勞工來掃男性公廁大家都沒意見，但
是如果由男性勞工來掃女性公廁，學生會
有意見嗎？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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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堂 課

第 一 篇 設 例 事 實 與 問 題 提 出

第 二 篇 法 令 解 析





設 例 事 實

        小真和阿成畢業後到有春電子公司上
班，公司規定：

        小真應徵的線上作業員每天工作八小
時，一星期工作六天，要輪值晚上十點到
隔天六點的夜班，工資是每個月30,000元
（內含底薪26,000元、勞工退休金1,818元
；競賽獎金2,182元），如果加班，則每小
時的加班費是按照26,000元來換算每小時
的時薪，而且因為可能弄壞公司物品，所
以第一個月工資要預先扣留一萬元做賠償
準備金。

       小真因為生理痛想請假，主管認為其他
女員工都沒請生理假，所以不准假，即便
准假也要扣工資。後來小真懷孕，希望可
以不要再輪夜班，或是請調到公司正在徵
人而比較輕易的文書工作。

第  一  篇

設 例 事 實 與 問 題 提 出

        公司說阿威應徵的送貨員是「責任制
」，就是每天交代的工作做完才可以下班
，沒有加班費的問題。

        某天阿威開公司車出去送貨時發生車
禍，以致車子受損修理費一萬元，人也受
傷住院治療，公司說這不是公司的錯，阿
威既然住院沒有上班，所以沒有工資，修
車費用也直接從阿威每月的工資扣。

        後來因為阿威出院後，每星期還要回
醫院復健一天，在復健期間，公司就以工
作不能勝任為理由資遣阿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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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律有沒有規定最高的工作時間限制？

2. 有哪些法律規定是勞工可以帶薪休假？

3. 生理痛可以請假嗎？勞工有哪些請假的規定？

4. 什麼是工資？工資多少怎麼決定？和基本工資有什麼關係？

5. 雇主可以因為勞工以後可能會發生違約賠償，所以先預扣部

　分工資做賠償準備金？勞工發生違約賠償情形後，雇主可以

　直接從工資扣除後再將剩餘的發給勞工嗎？

6. 加班費、資遣費、退休金怎麼算？

7. 因為工作而受傷時，法律有什麼規定？

8. 女性勞工懷孕後可不可以不輪值夜班？她有權利請調到比較

　輕易的工作而不影響工資嗎？

問 題 提 出

第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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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我 國 目 前 法 定 工 作 時 間 是 原 則 上 每 天 8 小 時（ 我 國 於
　  1 0 4 年 6 月 3 日 修 正 勞 基 法 第 3 0 條 第 1 項 為：
　  「 � �  每 週 不 得 超 過 四 十 小 時 」，依 照 同 法 第 8 6 條
　  規 定，自 1 0 5 年 1 月 1 日 開 始 執 行 ）。至 於 一 些 例 外 規
　  定，例 如 從 事 監 視 性 工 作 的 保 全 員 等，雖 然 可 以 另 外
　  約 定 工 時，但 是 須 符 合 法 律 規 定 程 序 才 合 法：

工 時 保 護

第  二  篇
法 令 解 析

        經由現代科學的實證，縮短工作時間不但可以減少職災發生率，而且也有減緩失業，
以及增加消費促進經濟發展的作用。另外藉由強制縮短工作時間以及提高加班費，會讓雇
主的加班請求減少，也可以使勞工享有正常的家庭、社會和文化生活。因此，勞基法就工
作時間及休息、休假訂有強制規定。

       亦即，依照現在勞基法的規定，原則上勞工每天的正常工作時間上限是8小時，連續
工作4小時，要有30分鐘以上的休息時間（第30條第1項、第35條）。而且，如果符合規
定而要在正常工作時間外加班的話，每天加上正常工作時間不可以超過12小時，一個月
的加班時數不可以超過46小時，但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
同意後，延長之工作時間，一個月不得超過54小時，每三個月不得超過138小時（第32
條第2項）。21



★ 性質特殊之工作者等類別才可以。（電子公司送貨員不在此等類別中）

★ 而且在上面的類別中，還必須經過勞動部核定公告。

★ 由勞雇雙方以書面另行約定工作時間、例假、休假及女性夜間工作等。

★ 將上面的書面報請當地主管機關（如勞工局等）核備⑰。

註 釋

是 不 是 一 定 要 將 約 定 的 書 面 送 請 當 地 主 管 機 關 （ 如 勞 工 局 ） 核 備 才 有
效 ， 有 不 同 見 解 ， 最 高 法 院 1 0 1 年 度 台 上 字 第 2 5 8 號 判 決 認 為 ， 核 備
是 行 政 管 理 上 的 問 題 ， 沒 有 核 備 不 會 影 響 效 力 。 不 過 ，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釋 字 第 7 2 6 號 統 一 解 釋 表 示 ： 「 勞 動 基 準 法 第 8 4 條 之 1 有 關 勞 雇 雙 方
對 於 工 作 時 間 、 例 假 、 休 假 、 女 性 夜 間 工 作 有 另 行 約 定 時 ， 應 報 請 當
地 主 管 機 關 核 備 之 規 定 ， 係 強 制 規 定 ， 如 未 經 當 地 主 管 機 關 核 備 ， 該
約 定 尚 不 得 排 除 同 法 第 3 0 條 、 第 3 2 條 、 第 3 6 條 、 第 3 7 條 及 第 4 9 條
規 定 之 限 制 ， 除 可 發 生 公 法 上 不 利 於 雇 主 之 效 果 外 ， 如 發 生 民 事 爭 議
， 法 院 自 應 於 具 體 個 案 ， 就 工 作 時 間 等 事 項 另 行 約 定 而 未 經 核 備 者 ，
本 於 落 實 保 護 勞 工 權 益 之 立 法 目 的 ， 依 上 開 第 3 0 條 等 規 定 予 以 調 整
， 並 依 同 法 第 2 4 條 、 第 3 9 條 規 定 計 付 工 資 」 。

⑰

        另外，為了要逐步縮短工作時間，自90年1月1日起「每二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84
小時」，即以隔週休二日（即第一週5天上8小時的班，第6天上4小時的班， 共44小時，
第二週則只能5天上8小時的班，共40小時，合計84小時）。並於104年6月3日修正勞基
法第30條第1項為：「……每週不得超過四十小時」，自105年1月1日開始施行。同時為
避免雇主以工時縮減為理由減薪，修法時亦規定：「雇主不得以第一項正常工作時間之修
正，作為減少勞工工資之事由。」（第30條第7項）。

        在上述的原則外，為了因應不同行業的需求，勞基法也有些例外規定，目前比較常見
的是根據勞基法第84條之1的規定，雇主可以和「特殊性質工作者」另外約定工作時數，
不受上面正常工時以及休假等限制，所以業界也常運用這個條款。只是，雖然勞基法為了
因應特殊性質工作（如從事監視性工作的保全人員等），而訂立了第84條之1，不過它有
一定的要件才合法，也就是必須：

        符合以上的規定，才可以不受前面所講的每天正常工時8小時，以及例、休假規定的限
制，並不是只要雙方約定責任制，就可以不受法定正常工作時數與例、休假規定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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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假日與休息日：

2 .  依 勞 基 法 規 定，勞 工 有 例 假 日、休 假 日、特 別 休 假、休
　  息 日 等「 有 工 資 的 假 日 」：

        勞工每七日中應有二日之休息，其中一日為例假，一日為休息日。（第36條第1項）

       上面第36條規定是自105年12月23日新修正施行，原始規定為：勞工每七日應有一日
之休息，作為例假。只是因為同年1月1日起勞基法工時規定修正為每天正常工時8小時，
每週40小時，因此在七天中，扣除五天的上班日（5x8=40）和一天的例假日，剩下的一
天，勞工團體主張也明定為例假日（原則上不能加班），勞動部則傾向訂定為「休息日」
，並就休息日加班的加班費另外規定（這就是所謂二例與一例一休的爭議），嗣於105年
12月23日正式施行新修法律如上。另自107年3月1日新修正施行，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同意，且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行業，雇主得將例假，於每七日之週期內調整之。並
應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始得為之。雇主僱用勞工人數
在三十人以上者，應報當地主管機關備查。

        在例假日部分，勞基法第36條第1項固然規定：「勞工『每七日』中應有二日之休息
，其中一日為例假，一日為休息日」，但是這裏所謂「每七日」，指的是連續工作六天後
，第七天即應放一天例假日的「連續制」，還是以七天為一個週期，而在週期內安排一個
例假日即可的「週期制」（如果第一個週期例假日放在第一天，第二個週期放在最後一天
，則二個例假日間，最多可以間隔十二天），以往有不同見解。

        而自107年3月1日施行增訂第36條第4、5項為：「（Ⅳ）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同意，且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行業，雇主得將第1項、第2項第1款及第2款所定之例假
，於每七日之週期內調整之。（Ⅴ）前項所定例假之調整，應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
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始得為之。雇主僱用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上者，應報當地主
管機關備查」。簡單說，自新法實施後例假日原則上是連續制，只有經過第4、5項的程
序後，才可以實施週期制。

        在休息日方面，為盡量壓抑雇主的加班請求，以落實週休二日，因此同時提高休息日
的加班費，而增列第24條第2項：

        雇主使勞工於第36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
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一以上；工作二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
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二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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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假日：內政部所定應放假之紀念日、節日、勞動節及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放

假之日，均應休假。（第37條）⑱

★ 特別休假：為使資淺勞工也有特別休假，修訂第38條，自106年1月1日起，勞工在

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六個月以上一年未滿者，三日；一年以上二年未滿者，七日；二年以上三年未滿者，
十日；三年以上五年未滿者，每年十四日；五年以上十年未滿者，每年十五日；十年以上
者，每一年加給一日，加至三十日為止。而且特別休假的期日，由勞工排定，因年度終結
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但年度終結未休之日數，經勞雇雙方協商遞
延至次一年度實施者，於次一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仍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

註 釋

公 務 機 關 自 9 0 年 起 ， 除 業 務 性 質 特 殊 之 機 關 外 ， 率 先 實 施 週 休 二 日
， 即 二 週 8 0 小 時 （ 公 務 員 服 務 法 第 1 1 條 、 公 務 人 員 週 休 二 日 實 施 辦
法 ） ， 當 時 比 勞 工 的 法 定 工 作 時 數 少 ， 因 此 以 往 勞 基 法 施 行 細 則 第
2 3 條 所 訂 的 紀 念 日 、 勞 動 節 日 共 1 9 天 中 ， 公 務 機 關 則 有 些 節 日 僅 紀
念 而 不 放 假 。 然 而 勞 動 部 認 為 自 1 0 5 年 1 月 1 日 起 ， 勞 基 法 修 正 為 勞
工 每 日 不 得 超 過 8 小 時 ， 每 週 不 得 超 過 4 0 小 時 ， 已 與 公 務 員 工 作 時 數
相 同 ， 因 此 有 意 刪 除 勞 基 法 施 行 細 則 第 2 3 條 所 訂 的 中 華 民 國 開 國 紀
念 日 之 翌 日 （ 1 月 2 日 ） 、 革 命 先 烈 紀 念 日 （ 3 月 2 9 日 ） 、 孔 子 誕 辰
紀 念 日 （ 9 月 2 8 日 ） 、 台 灣 光 復 節 （ 1 0 月 2 5 日 ） 、 先 總 統 蔣 公 誕 辰
紀 念 日 （ 1 0 月 3 1 日 ） 、 國 父 誕 辰 紀 念 日 （ 1 1 月 1 2 日 ） 、 行 憲 紀 念
日 （ 1 2 月 2 5 日 ） 等 七 天 節 日 ， 以 使 全 國 節 日 統 一 （ 這 也 是 1 0 5 年 勞
工 運 動 中 所 謂 「 還 我 七 天 假 」 的 由 來 ） ， 而 且 考 慮 到 國 定 假 日 的 主 管
機 關 應 為 內 政 部 ， 因 此 於 1 0 5 年 1 2 月 6 日 修 正 為 上 開 條 文 ， 並 自 1 0 6
年 1 月 1 日 開 始 實 施 。

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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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在 適 用 勞 基 法 的 公 司 中，請 假 的 類 別 與 日 數 等 規 定，
　  可 以 綜 合「 勞 工 請 假 規 則 」和「 性 別 平 等 工 作 法 」來 看：

        人難免有疾病傷痛，而且勞工也有家庭與社會生活的需要，因此勞基法規定：「勞工
因婚、喪、疾病或其他正當事由得請假，請假應給之假期及事假以外期間內工資給付之最
低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第43條），主管機關也根據這一條規定而制訂「勞工
請假規則」，也因為這個規則是基於勞基法而制訂的，因此強制適用對象應該只限於適用
勞基法行業中的勞工。不過性別平等工作法的適用範圍也含括適用勞基法的行業，因此性
別平等工作法所規定之產假、陪產檢及陪產假、生理假等，也可以一併觀察（詳細請參閱
附錄2，以下只稍做簡介）：

★ 婚假：8天；工資照給。

★   喪假：父母、養父母、繼父母、配偶死亡者，8日……工資照給。

★ 普通傷病假：未住院者1年內不得超過30日；住院者，2年內合計不得超過1年；前

2者2年內合計不得超過1年（女性受僱者因生理日致工作有困難者，每月得請生理

假1日，全年請假日數未逾3日，不併入病假計算，其餘日數併入病假計算） ⑲；

普通傷病假全年未超過30日部分，工資折半發給……。

        一般認為，只要雇主是因為工作才給的，而且具有經常性的性質，就是工資，不論它
的名目是什麼；又無論是月薪制或時薪制，工資都不得低於政府規定的基本工資：

1 .  雇 主 是 因 為 工 作 才 給 的，而 且 具 有 經 常 性 的 性 質，就
　  是 工 資，不 論 它 的 名 目 是 什 麼。

        工資很重要，但是你可能不知道連什麼算是「勞基法上的工資」爭議都很大，那是因
為勞基法除了有「工資本身的保護規定」（像基本工資、禁止預扣工資）外，在我們工作
過程中還會有加班費、資遣費、退休金等，而這些都是要以工資為基礎再乘以一定倍數的
「以工資為計算基礎保護規定」。

        在上面的二種保護規定下，什麼是工資就會產生問題，因為如果勞工在工作中由雇主
發給的（例如年終獎金、生日禮金等），都認定是工資，再以這個工資數額乘以一定倍數
來計算加班費、資遣費、退休金的話，那恐怕雇主難以負擔（而且也使得雇主不願多給，
反而失去保護勞工之目的），又如果讓雇主自由認定在勞工所領到的工資數額中，哪些部
分是工資哪些部分不是，再來計算，對勞工又不利。

工 資 保 護

25



        所以勞基法第2條第3款對於什麼是工資規定：「工資：謂『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
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
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麻煩的是該法施行細則第10條又規定薪
資項目中的紅利、年終獎金、競賽獎金、差旅費等項目，不是第2條條文中「經常性給與
」，而不是工資。

        但是問題在「薪資項目」不應該是重點，否則雇主只要將每月的工資數額切割成底薪
、競賽獎金、差旅費等數十個項目，再用「底薪」來計算加班費、資遣費等，那就失去保
護勞工的意義了。因此大部分的人認為在探討什麼是工資時，不應該只看雇主發給那一筆
錢的項目，是不是上面施行細則所列的獎金、津貼等。而是應該看是不是符合勞基法第2
條第3款規定中的「勞務給付對價」（即因工作而獲得）以及「經常性給與」等兩個要件
。這可以參考最高法院78年度台上字第682號：「……是工資係勞工之勞力所得，為其勞
動之對價，且工資需為經常性給與，始足當之」等判決⑳。

2 .  無 論 是 月 薪 制 或 時 薪 制，工 資 都 不 得 低 於 政 府 規 定 的
　  基 本 工 資；雇 主 並 應 提 供 工 資 各 項 目 計 算 方 式 明 細：

        至於工資多少怎麼決定，基本上:「……由勞雇雙方議定之。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前
項所稱基本工資，由中央主管機關設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擬訂後，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第21條）。亦即原則上由勞雇雙方自由約定，只是考慮到勞工在談判薪資時較為弱
勢，因此強制規定雙方自由約定的工資不可以低於基本工資。

        又依據105年12月23日施行之新修正第23條第1項規定：工資之給付，除當事人有特
別約定或按月預付者外，每月至少定期發給二次，並應提供工資各項目計算方式明細；按
件計酬者亦同。

註 釋

性 別 平 等 工 作 法 第 1 4 條 。
但 不 同 見 解 認 為 只 要 是 因 為 勞 工 提 出 勞 務 ， 雇 主 才 給 的 就 算 是 工 資 了
， 不 必 具 備 「 經 常 性 給 與 」 的 條 件 。
也 不 得 因 性 別 而 有 區 別 ， 勞 基 法 第 2 5 條 。

⑲
⑳

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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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目前根據這個規定成立的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原則上考量國家經濟發展狀況、躉
售物價指數等情形，開會審議決定基本工資數額後，再移請行政院核定，所以是會變動的 
，應注意的是：行政院在101年時決定，自102年1月1日起時薪為109元，但月薪則須連
續兩季GDP（即國內生產總值）超過3%，或連續兩月失業率低於4%，才會調整，其後宣
布自102年4月1日起月薪調整到19,047元；嗣自103年1月1日起時薪調整至115元，自
103年7月1日起月薪調整至19,273元，並決定「自103年1月1日起，年度消費者物價指數
年增率累計達（含）3%以上時，再行召開下一次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㉒」

        惟於103年8月29日又以1至7月食物類物價指數漲幅達4.27%之理由，召開審議委員
會並決定自104年7月1日起月薪調為20,008元，時薪為120元。105年審議委員會決議，
自105年10月1日起，時薪調至126元；106年1月1日起，時薪再調至133元，月薪調為
21,009元。106年審議，自107年1月1日起，月薪調至22,000元，時薪調至140元，107
年決議，自108年1月1日起，月薪調至23,100元，時薪調至150元，108年8月14日決議 
，自109年1月1日起，月薪調至23,800元，時薪調至158元，109年8月18日決議，自110
年1月1日起，月薪調至24,000元，時薪調至160元。嗣經每年度調整，最近一次則為113
年決議，自114年1月1日起，月薪調至28,590元，時薪調至190元。

3 .  雇 主 不 得「 預 扣 工 資 作 為 以 後 可 能 發 生 違 約 賠 償 準 備
　  」，勞 工 主 管 機 關 據 此 認 為，如 果 沒 有 雙 方 協 議，對 於
　  勞 工 是 否 真 的 違 約，以 及 應 該 賠 價 多 少，在 法 院 沒 有
　  判 決 確 定 前，是 不 確 定 的，所 以 雇 主 不 可 以 直 接 從 工
　  資 扣 除：

        在對「工資本身的保護規定」中，除了基本工資外，「雇主不得預扣勞工工資作為違
約金或賠償費用」（第26條），禁止雇主在勞工還沒有發生賠償責任情形時，「預先扣
留」勞工工資作為賠償的準備金（請注意，這並不是說勞工發生違約或賠償情形，也不用
賠償）。

        又在違約或損害賠償情形發生後，目前勞工局等機關認為：「勞工於工作中故意或過
失損壞產品或其他物品……關於民事賠償部分……如未能達成協議，其賠償非雇主單方面
所能認定者，應循司法途徑解決，不得逕自扣發工資」㉓，也就是說，縱使發生勞工應該
賠償的情形，除非雙方達成協議，否則雇主仍然應該先將勞工應得的工資全額發給勞工後
，再向法院起訴請求勞工賠償，等法院判決認定後，再由勞方給付賠償費。

註 釋

依 據 1 1 3 年 1 月 1 日 施 行 之 「 最 低 工 資 法 」 ， 該 法 公 告 實 施 最 低 工 資
前 ， 原 依 勞 基 法 公 告 之 基 本 工 資 繼 續 有 效 。 而 該 法 第 1 次 公 告 之 最 低
工 資 數 額 ， 不 得 低 於 該 法 施 行 前 最 後 1 次 依 勞 基 法 公 告 之 基 本 工 資 數
額 ( 即 上 述 1 1 3 年 度 之 數 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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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算 加 班 費 時 先 算 出 時 薪，再 看 是 什 麼 時 候 加 班，分 別
　  乘 以 法 定 倍 數。

        既然我們已經知道法定工時以及勞工的例、休假日了，那麼關於加班費，就比較好處
理，也就是只要先把時薪（按月計酬的勞工，如果沒有特別約定，則「平日每小時工資額
」係以月薪總額除以30日再除以8小時核計㉔）算出來，再看是什麼時候加班，分別依照
法律規定乘以一定倍數：

        例如：小真每月月薪30,000元，10月2日（平常工作日）時加班4小時，加班費計算
方式如下：

★   加班費：

（1）

（2）

（3）

（4）

（5）

先計算出日薪：
30,000元÷30=1,000元

再計算出時薪：
1,000元÷8=125元

前二個小時加班費：
125x4/3（即1又1/3）x2=333.3進位為：334

後二個小時加班費：
125x5/3(即1又2/3)x2=416.6進位為：417

總計10月2日加班費為：751元

註 釋

引 自 勞 動 部 網 站 ： h t t p s : / / w w w . m o l . g o v . t w / a n n o u n c e -
m e n t / 2 7 1 7 9 / 1 6 2 5 7 / ， 最 後 瀏 覽 日 ， 1 1 0 年 7 月 6 日 。
內 政 部 （ 7 5 ） 台 內 勞 字 第 4 3 2 5 6 7 號 函 。
勞 委 會 （ 現 已 改 制 勞 動 部 ） 9 6 年 勞 動 二 字 第 0 9 6 0 1 3 0 6 7 7 號 函 。

㉒

㉓
㉔

第
二
堂
課

28



4 .  9 4 年 7 月 1 日 以 後 開 始 就 業 的 勞 工，強 制 適 用 新 制 退
　  休 金 制 度，如 果 是 適 用 該 制 度 中 的「 可 攜 式 個 人 帳 戶
　  制 」，雇 主 應 該 在 每 月 工 資 外 加 百 分 之 六 以 上 金 額，提
　  繳 到 勞 工 的 個 人 退 休 金 專 戶。新 制 的 資 遣 費 應 先 算「
　  月 平 均 工 資 」，再 乘 以 工 作 年 資：

        雖然勞基法對退休金設有規定（俗稱舊制退休金制度），但是因為勞基法只要求雇主
應該每個月按發放薪資總額的百分之2至15，提撥退休準備金到雇主另外設於台灣銀行信
託部的退休準備金專戶（這個帳戶裏面的錢在沒有發放給勞工以前，還是屬於雇主的），
然而在90年左右有許多雇主並沒有依法提撥。或是在勞工符合退休條件前就已經破產、
倒閉了，導致專戶餘額未能完全支付勞工退休金，將嚴重影響勞工請領退休金的權益，因
此才有新制退休金制度的產生。

       此外，為了保障適用舊制退休金制度之勞工，免於因事業單位勞工退休準備金提撥不
足，導致無法請領退休金情事，勞動部於104年2月4日增訂勞基法第56條第2項條文，規
定事業單位應該在每年年底估算專戶餘額，如該餘額不足給付次年底符合退休條件資格者
所需退休金數額時，事業單位應於次年3月底前一次補足。勞工局會於每年3月底前發函
提醒事業單位補足差額，若未依限補足者，則啟動後續勞動檢查程序，以保障勞工請領舊
制退休金的權益。

★   退休金：

教 戰 便 利 貼

平 日 2 4 （ I ）
前 二 小 時 ： 加 發 1 / 3 ， 即 乘 以 4 / 3
逾 二 小 時 ： 加 發 2 / 3 ， 即 乘 以 5 / 3

假 日 3 9 、 4 0
8 小 時 內 ， 加 倍 發 給 ， 即 乘 以 2 （ 因 天 災 事 變 或 突 發 事 件 出 勤 ， 另
再 加 上 補 休 1 天 ） 。
逾 8 小 時 起 ， 前 二 小 時 ： 加 發 1 / 3 ， 即 乘 以 4 / 3 ； 逾 二 小 時 ： 加 發
2 / 3 ， 即 乘 以 5 / 3

休 息 日 2 4 （ I I ）
前 二 小 時 ： 乘 以 4 / 3 ； 逾 二 小 時 ： 乘 以 5 / 3
出 勤 逾 8 小 時 起 ： 按 時 數 乘 以 8 / 3

1 .

2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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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可攜式個人退休金帳戶制度大略是：雇主應該在勞保局為工作者開立一個屬於該
工作者個人的退休金帳戶（在工作者轉換工作後，此帳戶仍然跟隨他），並且按月在該工
作者的工資以外（應注意是外加不是內含），依據行政院核定的工資分級表，再提繳百分
之六以上的退休金到他的個人退休金專戶（勞退條例第7條。如果工作者轉換工作時，這個
帳戶仍然跟著勞工，勞工離職後就任新職時，下個適用這種制度的雇主也應該在每月工資
以外，再提繳百分之六以上的退休金到這個帳戶，所以叫做可攜式個人退休金帳戶）㉕。

        勞基法也有資遣費的規定，是按勞工的工作年資，每滿一年給一個月的月平均工資（
第17條，所謂月平均工資，依據勞動部的見解是離職前6個月薪資加起來，再除以6，就
是一個月的月平均工資）。不過適用勞退條例勞工的資遣費，則由雇主按勞工的工作年資
，每滿一年發給二分之一個月的平均工資，未滿一年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
工資為限。勞動部官方網站亦有提供資遣費試算表可資運用，僅需填入到職起迄、平均工
資等即可立即獲得試算結果。

★   資遣費：

1 .  我 們 在 執 行 職 務 時，應 該 注 意 雇 主 是 否 依 據 法 令 提 供
　  一 個 安 全 衛 生 的 工 作 環 境，必 要 時 可 以 申 請 主 管 機 關
　  對 雇 主 實 施 勞 動 檢 查，來 維 護 自 己 的 安 全；如 果 因 為
　  職 務 行 為 而 引 起 傷 害 或 疾 病，法 令 上 稱 為 職 業 災 害，
　  不 論 雇 主 有 沒 有 過 錯，都 可 以 請 公 傷 假 並 請 領 補 償：

註 釋

新 制 中 除 了 可 攜 式 個 人 退 休 金 帳 戶 外 ， 還 有 年 金 保 險 制 ， 詳 勞 工 退 休
金 條 例 第 3 5 條 以 下 。

㉕

        對於勞工在執行職務的安全衛生保護，重點除了在給勞工一個安全衛生的工作環境，
以事先預防勞工因為職務行為而發生傷害或疾病以外，也在於如果一旦不幸發生時，事後
應該如何填補勞工的損害以維持其生活，並重建他的勞動力。

       （1）我們在執行職務時，應該注意雇主是否依據法令提供一個安全衛生的工作環境，

　 　   以預防產生傷害或疾病，必要時可以申請主管機關對雇主實施勞動檢查來維護自

　 　   己安全。

安 全 衛 生 保 護

第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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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細而言，在預防方面，目前我國最主要的法規是「職業安全衛生法」（原為勞工安
全衛生法，立法院於102年6月大幅修正並更名，嗣行政院以院臺勞字第1030031158號令
發布及施行，該法第6條第1項及第2項規範了雇主應盡的義務，並依據第3項條文訂有：

★   各業通用規章：有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等法令。

★   分業適用規章：特別行業部分：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等法令；機械安全部分：如危
險性機械及設備安全檢查規則等法令；化學物質危害預防部分：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
則等法令。

        也就是除了一般行業通用的安全衛生準則外，也有一些特別的安全設施規定，我們簡
單的整理一些常見職災類型及預防方式（如附錄8），在你以後就業時，可以拿來檢視雇主
有沒有依據法令來維護你的工作環境安全，如果勞工執行職務發現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時
，得在不危及其他工作者安全情形下，自行停止作業及退避至安全場所，並立即向直屬主
管報告（職安法第18條第2項），也可以向主管機關申請對雇主實施勞動檢查，經檢查有缺
失者，主管機關會依情節輕重給予限期改善、罰鍰或停工等處分，來糾正雇主以保護勞工
的安全。

執行職務過程中，因職務行為或工作環境所引起的災害，叫做職業災害，它包含「
職業傷害」與「職業病」：

        因為勞基法僅規定：「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失能、傷害或疾病時…
…」（第59條），因此只可以知道職業災害包含「職業傷害」與「職業病」二大類
。至於勞工在什麼情形下所受的傷害與疾病才是勞基法所訂的職業災害，勞基法並
沒有規定㉖，大致上可以理解為：因為職務行為或工作環境所引起的傷害或疾病，
就屬於「職業災害」，而且不管雇主對這個災害的發生有沒有過錯。

勞工發生職業災害時，縱使雇主沒有過錯還是應該依法「補償」，也有多種「補助
」，如果雇主有過錯另外需要依法「賠償」：

         當我們知道什麼是職業災害以後，再來當然要知道如何填補勞工因為職災所受
的損害或救濟。這方面勞工除了可以依勞工請假規則請公傷病假以外，大致上可以
區分為職災「補償」與「賠償」兩大制度，也就是雇主對於職災的發生沒有過錯時
，還是需要依勞基法規定補償，如果有過失，則除了補償以外，還有民法的賠償問
題。

        補償方面除了由勞基法第七章的職業災害補償、以及勞工保險條例所訂的各項
保險給付二者構成外，我國又在91年4月28日以後施行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其中
又設了一些補助，而與上述二個法律共同構成我國目前的職災救濟體系，這裏面的
補償範圍相當多，有醫療費用、原領工資補償、失能補償、喪葬費、死亡補償以及
各種補助等，實際運用時可參考這三個法律，以下只簡單介紹兩項：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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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償必需的醫療費用

        關於醫療費用之補償，如勞工受職業傷害或罹患職業病時，雇主應補償其必需的醫療
費用（如果是職業病，則職業病的種類跟醫療範圍，依勞工保險條例有關規定）。

★   補償醫療期間不能工作時的原領工資

       勞工在醫療期間不能工作時，雇主應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這裏所謂「醫療期間
」是指「醫治」與「療養」，一般所稱「復健」係屬後續之醫治行為，但應至工作能力恢
復之期間為限（勞動部90台勞資二字第0021799號函）。

       以上關於勞基法職業災害補償，如果雇主已經為勞工投保勞工保險，則大部分會由勞保
局給付，這時候因為職業災害勞工保險的保費是由雇主支出，所以雇主可以主張抵充（第
59條），只就勞保給付不足的部分來補償（例如勞保的投保金額比實際工資低，則勞保局
的給付就比較少，就應該由雇主補足）。至於未加入勞工保險而遭遇職業災害之勞工，雇
主未依勞基法規定補償時，勞工得依職災勞工保護法第6條規定，比照勞保條例之標準，按
最低投保薪資申請職災失能、死亡補助。

（附註：因為職災的補償與賠償有些複雜，因此目前新北市政府透過合作方式，首創職災
律師到府諮詢，讓受傷勞工不出家門，也能懂得如何與資方爭取權益。）

2 .  在 職 業 災 害 醫 療 復 健 期 間，雇 主 要 資 遣 勞 工 時 要 符 合
　  職 業 災 害 勞 工 保 護 法 的 規 定 才 合 法：

        我們在第一堂課說過，雇主在有勞基法第11條所訂的虧損、業務緊縮或勞工工作能力
不能勝任等情形發生時，可以資遣勞工。不過，為了保障受到職業災害的勞工，職業災害
勞工保護法第23條特別又規定，除了這個法條所訂的「職業災害勞工經醫療終止，經公立
醫療機構認定身心障礙不堪勝任工作」等情形外，雇主是不可以預告資遣勞工的。

註 釋
對 於 職 業 災 害 的 意 義 ，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法 第 2 條 第 4 項 ， 以 及 勞 工 保 險
被 保 險 人 因 執 行 職 務 而 致 傷 病 審 查 準 則 ， 分 別 設 有 定 義 ， 不 過 在 判 斷
是 不 是 屬 於 勞 基 法 的 職 業 災 害 時 ， 是 不 是 應 該 引 用 這 兩 個 法 令 的 規 定
， 是 有 爭 論 的 。

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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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勞 工 職 業 災 害 保 險 及 保 護 法 :  職 業 災 害 保 險 單 獨 立 法

       110年4月30日制定公布《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該法以訂定專法的形式，將
《勞工保險條例》的職業災害保險，及《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相關規定予以整合，有效
落實災前預防、災害補償及災後重建的政策目標，讓勞工獲得最完整的保護，該法主要實
施主軸如下:

(1)  擴大納保，職災給付有保證

       該法將加保對象範圍擴大，凡是受僱於登記有案事業單位勞工，不論僱用人數，全部強
制納保。另受僱事業單位勞工自到職日就有保險保障，如果發生職災，萬一雇主沒加保，
仍有給付保障。

(2)  提升給付及津貼補助，勞工生活有保護

       該法將加保對象範圍擴大，凡是受僱於登記有案事業單位勞工，不論僱用人數，全部強
制納保。另受僱事業單位勞工自到職日就有保險保障，如果發生職災，萬一雇主沒加保，
仍有給付保障。全面提升給付保障，除將投保薪資上限提高至新臺幣7萬2,800元，下限提
高至基本工資外，並充實各項給付權益，例如：擴大醫療給付、傷病給付前2個月發給平均
月投保薪資100%，之後發給70%、增列部分失能年金、以及年金改按投保薪資比率發給，
不按年資計等。勞工萬一發生職災，再也不用擔心薪資與投保薪資落差大、兼差打工薪水
低，或是剛踏入職場年資短等，都可獲得更適足的保障。對雇主而言，每月支付小額保費
，就能讓勞工獲得大的保障外，雇主也可減輕動輒數十萬甚至上百萬元的職災補償責任，
有助企業穩定經營。

        除給付權益外，相關津貼補助內容也充實調整，包括：針對被保險人於傷病住院期間
或發生失能事故，生活無法自理而有看護需求者，提供照護補助。經醫師診斷需使用輔助
器具者，提供器具補助。考量部分職業病潛伏期長，對於退保後始診斷罹患職業病者也提
供醫療、器具、照護補助、失能或死亡津貼等。

(3)  預防重建，整合體系更完善

       整合職災預防及重建業務，讓職災保障體系更周全，也是此次立法的核心。為協助職業
災害勞工儘速重返職場，在醫療期間早期介入，以個案管理服務方式提供專業評估服務及
相關諮詢，並擬定復工計畫。如有職能復健能力訓練需求者，勞工得請領最長180日的職能
復健津貼，針對雇主協助職災勞工復工之輔助設施、事業單位僱用職災勞工亦提供補助。
未來單獨立法後，將由保費收入編列經費，成立職業災害預防及重建中心統籌辦理職災預
防及重建工作，藉由預防及重建機制的有效連結及強化，於前端落實預防作為，減少職災
發生，並於勞工發生職災時，透過積極之重建措施，協助職災勞工重返職場，以建構預防
、補償及重建之完整職災保障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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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金融海嘯後，企業大量使用派遣工，而派遣工的實際雇主卻為派遣機構，導致
實際個案要求企業對勞工履行職災防免義務時，常因未有法律明文致生爭議，職安法於第
51條第2項另闢蹊徑，規定派遣勞工應比照要派機構之勞工適用職安法規定，將同法第6條
的雇主預防義務適用於要派機構，藉此保障派遣勞工的身心健康。之後勞基法在108年增訂
第2條7至10款、9條1項後段、22條之1以及17條之1、63條之1等多條有關派遣勞工保護的
規定，避免不肖要派單位刻意利用派遣制度，逃避自身雇主責任，侵害派遣勞工權益。

1 .  避 免 要 派 單 位 用「 人 員 轉 掛 」的 方 式 把 自 己 想 要 僱 用
　  的 人 轉 由 派 遣 事 業 單 位 僱 用，再 派 遣 到 要 派 單 位 工 作
　  ，而 使 派 遣 勞 工 的 權 益 保 障 產 生 爭 議，於 是 訂 定 了 以
　  下 的 規 定（ 第 1 7 - 1 條 ）：

       為了避免實務上要派單位（即用人單位）已經決定特定人選後，將該名勞工轉由派遣事
業單位僱用，再派遣到要派單位工作（俗稱人員轉掛），而使派遣勞工的權益受到影響，
因此108年6月21日施行的增訂勞基法第17-1條，明文規定：「要派單位不得於派遣事業單
位與派遣勞工簽訂勞動契約前，有面試該派遣勞工或其他指定特定派遣勞工之行為」。

       要派單位如果違反了上面的規定，派遣勞工就可以在開始為要派單位工作後的90天內，
以書面向要派單位主張成立勞動契約。要派單位在收到書面主張起的10日內，須與對方協
商勞動條件並訂定勞動契約。如果要派單位不願意協商，勞基法也規定10日期滿的隔日就
視為勞動契約成立日，契約內容就以派遣勞工於要派單位工作期間之勞動條件為內容。

       而且，為了避免雇主因此對勞工做出不利處分，條文中也明定派遣事業單位及要派單位
都不得因派遣勞工提出訂定勞動契約的主張，而對勞工有不利益之處分，有則無效。又派
遣勞工因上述的原因與要派單位成立勞動契約的話，原本與派遣事業單位之勞動契約就視
為終止，而且勞工不用負違反最低服務年限約定或返還訓練費用的責任。此外，勞工還可
以向派遣事業單位請求給付資遣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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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為 確 保 派 遣 勞 工 之 受 領 職 業 災 害 補 償 權 利，明 定 要 派
　  單 位 要 與 雇 主（ 派 遣 事 業 單 位 ）連 帶 負 勞 動 基 準 法 職
　  業 災 害 補 償 責 任，以 及 民 法 之 損 害 賠 償 責 任  （ 第 6 3 - 1
　  條 ）：

        要派單位使用派遣勞工發生職業災害時，要派單位要與派遣事業單位連帶負勞動基準
法中有關雇主職業災害補償責任之規定。此時，如果職業災害經勞工保險或其他法令規定
，已由要派單位或派遣事單位支付費用補償，可以主張抵充。

       另外，要派單位及派遣事業單位若違反勞基法或有關安全衛生規定，導致派遣勞工發生
職業災害時，應連帶負起損害賠償責任，但依勞基法規定給付之補償金額，可以抵充同一
事故所生損害之賠償金額。

3 .  派 遣 事 業 單 位 與 派 遣 勞 工 訂 定 之 勞 動 契 約，應 為 不 定
　  期 契 約（ 第 9 條 ）；且 派 遣 事 業 單 位 積 欠 派 遣 勞 工 工 資，
　  派 遣 勞 工 得 請 求 要 派 單 位 給 付（ 第 2 2 - 1 條 ）：

        前面提到，除了工作本身具有「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及「特定性」的
性質，雙方才可以訂立定期契約，否則勞動契約應以不定期契約為原則。而勞動部曾以函
釋申明人力派遣為派遣事業單位之經常性業務，不得為了配合客戶需求，而與勞工簽訂定
期契約。為了更確立派遣勞工的性質不屬定期契約，108年修訂勞動基準法第9條第1項明定
，派遣事業單位與派遣勞工訂定之勞動契約，應為不定期契約。

       另外，為了避免派遣事業單位積欠工資，導致派遣勞工生計受到嚴重影響，派遣事業單
位若積欠派遣勞工工資，且經主管機關處罰或依勞基法第27條規定限期令其給付而屆期未
給付者，派遣勞工得向要派單位請求這筆工資。要派單位也要在派遣勞工請求之日起30日
內給付。而要派單位依這條規定給付工資後，得向派遣事業單位求償或從要派契約的應付
費用中扣抵（勞基法第22-1條）㉗。

註 釋
勞 動 部 8 9 年 3 月 1 1 日 台 勞 資 二 字 第 0 0 1 1 3 6 2 號 函 ， 及 9 8 年 4 月 1 4 日
台 勞 資 二 字 第 0 9 8 0 1 2 5 4 2 4 號 函 釋 ， 重 申 人 力 派 遣 為 派 遣 事 業 單 位
之 經 常 性 業 務 ， 不 得 配 合 客 戶 需 求 ， 與 所 僱 勞 工 簽 訂 定 期 契 約 。 此 函
釋 亦 受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1 0 1 年 度 判 字 第 2 3 0 號 判 決 認 同 。
勞 基 法 第 5 2 條 ， 性 別 平 等 工 作 法 第 1 8 條 。 嚴 格 來 說 哺 乳 並 非 完 全 是
母 性 保 護 而 已 ， 藉 助 現 在 的 冷 藏 設 備 ， 事 實 上 父 親 也 可 以 協 助 餵 乳 的
。

㉗

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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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性 勞 工 懷 孕 後 可 以 不 輪 值 夜 班，並 有 權 利 請 調 到 比 較
輕 易 的 工 作：

        童工、女工，相較於成年男性勞工，或者其身、心尚未成熟，或者受有體力、生理期
、懷孕等生理條件的影響，在職場上更顯弱勢，只是在職場上弱勢的女性與兒童，卻又攸
關著民族生存與未來的勞動力，因此先進國家大多立法加以保護。而所謂童工是：「十五
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受僱從事工作者，為童工。」（第44條第1項），和這堂課較無關聯，
因此只簡述一下女工的保護。

        對於女性勞工的保護重點在於「女性保護」及「母性保護」。在女性保護方面：除了
前面所說給予生理假外；若女性勞工因健康或其他正當理由不能於午後10時至翌晨6時之時
間內工作者，雇主不得強制其工作。而在母性的保護方面：女工在妊娠期間如有較為輕易
之工作，得申請改調，雇主不得拒絕，並不得減少其工資（第51條），並且有產假、流產
假以及在上班時給予哺乳時間也算是工作時間的規定㉘，另外即使提供必要安全衛生設施
或女工宿舍等，也不可以令懷孕中的女性勞工輪值夜班（第49條第5項）。

為 了 進 一 步 保 障 檢 舉、申 訴 雇 主 違 反 勞 動 法 令 的 勞 工，以
落 實 法 令 施 行，1 0 5 年 1 2 月 2 3 日 修 正 施 行 第 7 4 條，依 該
條 文：

        勞工發現事業單位違反勞基法及其他勞工法令規定時，得向雇主、主管機關或檢查機
構申訴。而雇主不得因勞工申訴，而予以解僱、降調、減薪、損害其依法令、契約或習慣
上所應享有之權益，或其他不利之處分。雇主為前項行為之一者，無效。

        主管機關或檢查機構於接獲申訴後，應對申訴人身分資料嚴守秘密，不得洩漏足以識
別其身分之資訊，並應為必要之調查，且於六十日內將處理情形，以書面通知勞工。

吹 哨 者 保 護 條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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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後 補 述





註 釋

例 如 「 新 加 坡 並 無 基 本 工 資 的 法 律 規 範 ， 可 還 是 有 個 『 全 國 工 資 委 員
會 ( N W C ) 』 ， 藉 由 勞 資 政 三 方 對 話 ， 每 年 針 對 全 國 工 資 調 整 做 出 綱 領
提 交 總 理 核 定 ， 再 由 勞 資 雙 方 進 行 集 體 協 商 ， 議 定 工 資 調 整 幅 度 。 … …
社 會 對 話 在 新 加 坡 已 實 施 超 過 4 0 年 ， 每 年 藉 由 勞 資 協 商 簽 訂 超 過 4 0 0
個 團 體 協 約 ， 而 台 灣 在 實 施 《 團 體 協 約 法 》 近 7 0 年 ， 總 共 才 簽 訂 7 2 件
團 體 協 約 」 。 謝 創 智 ， 廢 除 基 本 工 資 之 後 呢 ？ 引 自 ：
h t t p : / / r e u r l . c c / 4 g g X g R ， 最 後 瀏 覽 日 ， 1 0 8 年 9 月 2 日
林 大 鈞 ， 勞 工 政 策 與 勞 工 法 論 ， 第 2 1 頁 以 下 ， 8 3 年 1 2 月 版 。
黃 程 貫 ， 勞 動 法 ， 第 2 6 頁 以 下 ， 9 0 年 6 月 修 訂 再 版 ， 空 中 大 學 發 行 。
這 中 間 歷 經 了 禁 止 時 期 ， 即 禁 止 以 團 結 方 式 要 求 工 資 提 高 或 勞 動 時 間
減 少 ， 違 反 者 處 刑 ； 放 任 時 期 ， 即 在 理 性 的 活 動 範 圍 內 ， 國 家 採 取 放
任 態 度 ， 但 是 沒 有 法 律 明 確 承 認 與 保 障 ； 以 及 立 法 保 護 時 期 ， 即 立 法
明 文 保 護 工 會 的 法 律 地 位 ， 以 及 協 商 權 利 等 。 參 見 陳 繼 盛 ， 建 立 勞 工
法 規 完 整 體 系 之 研 究 ， 收 錄 於 氏 著 勞 工 法 論 文 集 ， 第 1 頁 以 下 。

        我們這兩堂課以勞基法為主軸，簡要
說明了我國現行勞動法的體系架構，不過
如下所述，以勞基法為主軸的勞動法制，
並不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㉙，現行法律體
系也不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更未必是最
終不可再改進的制度。

        一般認為，勞工問題是十八世紀工業
革命後的產物，因為工業革命使機器成為
主要生產方式，同時工廠制度也成為企業
主要形態，在資本主義國家，掌握生產資
源（機器、原料、廠房等）的資本家，為
累積財富，在政府盡量減少干預的自由主
義市場理論下，自然減低工資，延長工時
，也不注重工廠環境，而且在機械化生產
盛行的時代，即使工資低廉的女工、童工
，也可操作，逐漸地產生了嚴重的社會問
題㉚。

        直到勞工在個別自發性的抗爭行動中
形成團結組織（一開始勞工的直覺反應是
機器搶奪他們的工作，

因此只是砸毀機器等），隨後才結合成為
固定的、持續性的工會組織，開始在一定
程度上產生勞方對抗資方毫無限制剝削的
鬥爭力量，這種發展對國家法律制度產生
兩個重大的改變㉛，即：

1. 國家以最低勞動條件保障的強行法令介
　入勞資關係，直接保護勞工（例如英國
　首先在西元1802年頒布學徒健康及道德
　法）。

2. 國家以法律容許勞工集體自助、自救之
　方式，間接保護勞工㉜，而由工會直接
　保護勞工，就是由工會與雇主締結的團
　體協約，來取代個別勞工與雇主「自由
　」約定的勞動契約；並且給工會爭議權
　，作為協商的後盾，以確實改善勞工的
　生活狀況，其後又形成企業內、廠場內
　的勞工代表制度，更進一步限縮雇主對
　勞動過程與工作位置的支配統治權限，
　在今日德國的現行制度中，雇主有許多
　的措施，都必須經企業廠場內的員工代
　表會的同意，始得為之。

㉙

㉚
㉛
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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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請打勾 步驟

不繳錢
不繳交不知用途之費用。

不購買
不購買公司以任何名目要求購買之有形、無形之產品。

不辦卡
不應求職公司之要求而當場辦理信用卡。

不隨便簽署
如果當場對任何書面契約內容有疑問，應該攜回問清楚後再簽約。

不離身
個人證件及信用卡不讓別人保管。

不飲用
不飲用酒類及他人提供之不明飲料、食物。

不非法工作
不從事非法工作或在非法公司上班。

附錄1 求職停、看、聽檢查表

請檢查看看，您做好「求職前三大準備」了嗎？

請檢查看看，您做到「應徵時七大原則」了嗎？

做到請打勾 步驟 內容

一蒐
蒐集應徵公司的資料。
（到入口網站搜尋公司狀況及職缺資訊，檢視公司官方網站至政府主管機
關網站了解求職防騙資訊。）

二試 請朋友、家人陪同面試，或事先告知親友面試時間、地點。

三檢
檢視欲應徵公司是否有下列情形，若有， 請提高警覺、小心受騙。
（連續刊登數月相同徵人廣告、薪資待遇高於一般市場行情、未載有公司
名稱及地址或僅留電話、聯絡人、郵政信箱、手機號碼。）

附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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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2 勞動法令有關勞工請假規定之整理表

本表所列為勞動基準法及相關法令所定最低勞動條件，

事業單位如有優於法令者，從其規定。

假別 申請資格 日數 工資計算 附註

婚假 本人結婚 婚假8日 工資照給

父母、養父母、繼父
母、配偶喪亡

喪假8日 工資照給

祖父母、子女、配偶之
父母、配偶之養父母或
繼父母喪亡

喪假6日

曾祖父母、兄弟姊妹、
配偶之祖父母喪亡

喪假3日

未住院者
1年內合計不得超過

30日

住院者
2年內合計不得超過1

年

未住院傷病假與住院傷
病假

2年內合計不得超過1
年

事假
勞工因有事故必須親自
處理者

1年合計不得超過14
日

事假期間不給工資

公假
依法令規定應給予公假
者

視實際需要給假 工資照給

公傷
病假

因職業災害而致殘廢、
傷害或疾病

治療、休養期間，
視實際需要給假

按原領工資數額補償

特別
休假

於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
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

依特別休假規定給假 工資照給

生理假
女性勞工因生理日致工
作有困難

每月得請1日，全年請
假日數未逾3日，不併
入病假計算，其餘日

數併入病假計算

依病假規定辦理

女性勞工分娩 8星期

妊娠3個月以上流產 4星期

妊娠2～3個月流產 1星期

妊娠未滿2個月流產 5日

喪假

普通
傷病假

普通傷病假1年內未
超過30日部分，工資
折半發給，其領有勞
工保險普通傷病給付
未達工資半數者，由
雇主補足之

普通傷病假超過前述期限，經以事假或
特別休假抵充後仍未痊癒者，得申請留
職停薪。留職停薪期間以1年為限

產假

工作在6個月以上者
，產假期間工資照
給；未滿6個月者減
半發給

勞工選擇請產假者不
給薪，選擇請病假者
，依病假規定辦理

工資照給
左列所稱之祖父母或配偶之祖父母，均
含母之父母。

1. 普通傷病假1年內合計未超過30日
　部分，工資折半發給
2.雇主不得要求受僱者提出相關證明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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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別 申請資格 日數 工資計算 附註

產檢假 妊娠期間 7日 工資照給
雇主給付薪資逾 5日部分可向勞保局申
請薪資補助

陪產檢及
陪產假

男性勞工之配偶產檢及
分娩

7日 工資照給

哺（集）乳
時間

子女未滿2歲必須受僱
者親自哺（集）乳

哺（集）乳時間視為
工作時間

親自哺乳包括女性受僱者以容器儲存母
乳備供育兒之情形

育嬰留職停
薪

1.勞工任職滿6個月
2.撫育未滿3歲子女

可請領育嬰留職停薪
津貼(平均月投保薪
資60%)及育嬰留職
停薪薪資補助(平均
月投保薪資20%)，
總計可達80%的薪資
替代率

勞工勞健保繼續享有（可延遲3年繳
納），事業單位不需負擔保費

家庭照顧假
家庭成員預防接種、發
生嚴重疾病或其他重大
事故

全年以7日為限，請假
日數併入事假計算

依事假規定辦理

1.  陪產假於配偶分娩前後合計15日
　 內，擇其中7日請假
2.  雇主給付薪資逾5日部分，可向勞
　 保局申請薪資補助

事業單位不得因勞工請特別休假、婚假、喪假、公傷病假、公假或產假時，扣發全勤獎金。另不可以於勞
工提出生理假、陪產檢及陪產假、產檢假、安胎休養、產假、育嬰留職停薪(含復職)、哺（集）乳時間或家
庭照顧假之申請時拒絕其請求，且不得影響其全勤獎金、考績或為其他不利之處分。

勞工請假時，應於事前親自以口頭或書面敘明請假理由及日數，但遇有急病或緊急事故，得委託他人
代辦請假手續。辦理請假手續時，事業單位得要求勞工提出有關證明文件。

勞工請事假、普通傷病假、婚假、喪假，除延長假期在1個月以上者外，如遇休息日、例假、紀念日、勞動
節日及其他由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應放假之日，應不計入請假期內。

全年總日數的計算，均自當年度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

1.

2.

3.

4.

備註

1. 子女未滿二歲須受
　僱者親自哺（集）
　乳者，除規定之休
　息時間外，雇主應
　每日另給哺(集)乳
　時間六十分鐘
2. 受僱者於每日正常
　工作時間以外之延
　長工作時間達一小
　時以上者，雇主應
　給予哺（集）乳時
　間三十分鐘

1. 可申請6個月以上
　，最多2年
2. 申請少於6個月者
　，以2次為限，每
　次不得低於30日
3. 同時撫育子女2人
　以上者，其育嬰留
　職停薪期間應合併
　計算，最長以最幼
　子女受撫育2年為
　限

附
錄

42



附錄3 就職注意事項檢查表與申訴、救濟管道

項目 狀況 法令原則 是 否 申請救濟

1

你（妳）一到職，雇主是否
馬上投保勞保、健保及就業
保險，並另外提繳工資6%
以上的勞工退休金？

在適用民國94年7月1日起施行的勞工退休金
條例所規定「可攜式個人退休金帳戶制度」的
人，雇主應該在勞工保險局為該工作者，設立
一個屬於他個人的退休金帳戶，並且每個月在
該工作者的工資以外，再提繳百分之6以上的
退休金到他的個人退休金專戶

參見說明1

2
你（妳）的薪水是否達基本
工資？

應不低於每年行政院核定後公告之基本工資（
最低工資法）

3
你（妳）的工作時間是否正
常？

原則上，1天正常工時8小時；
每週正常工時40小時

4
你（妳）的薪水是否有遭雇
主不當扣薪？

未經你（妳）同意扣制服費、手續費或是不合
比例之遲到、請假扣薪

5
雇主是否讓你（妳）超時加
班？

一天工作時間（扣掉休息時間）超過12小時，
或是一個月加班46小時以上（但雇主經工會或
勞資會議同意，一個月加班得延長至54小時，
但每3個月不得超過138小時。）

6
你（妳）加班時，雇主是否
有算加班費

7
雇主是否有給（妳）例假日
休息？

原則上，每七日中應有二日之休息，其中一日
為例假，一日為休息日

8
到職滿半年，雇主是否有給
你（妳）特別休假？

滿一定年資，給予特休：
6個月～1年→3日
1年～2年→7日
2年～3年→10日
3年～5年→14日
5年～10年→15日
10年以上者，每一年加給1日，加至30日為止

9
1年未滿30天之病假，雇主
是否有給你（妳）半薪？

普通傷病假一年內年未超過30日部分，工資折
半發給

10
求職或上班時，是否遭遇到
就業歧視，或性別歧視（含
職場性騷擾）等？

雇主對求職人或所僱用員工不得以種族、階
級、語言、思想、宗教、黨派、籍貫、出生
地、性別、性傾向、年齡、婚姻、容貌、五
官、身心障礙、星座、血型、或以往工會會員
身分為由，予以歧視。
雇主有義務防治職場性騷擾

參見說明3

11
雇主有沒有注意職業安全衛
生？發生職災，雇主是否有
給你（妳）應有之補償？

發生職業災害，雇主應給公傷病假，並補償必
需的醫療費用，且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應按
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等

參見說明4

參見說明2

（1） 平日工作超過8小時或每週40小時
　       部分，前2小時，按時薪加成計給　       
　       1/3，再2小時加成計給2/3
（2） 國定假日、特別休假勞工同意出勤
　       ，加倍發給（即乘以2）或補休
（3） 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
　       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
　       另再加給1又1/3以上，工作2小時
　       後，再繼續工作者，另再加給1又　       
　       2/3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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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1

勞工想要知道個人的勞、健保投保資料，以及勞退金專戶提繳情形，有下列查詢方式：

透過自然人憑證連結勞、健保局，進行「個人投保資料」及「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查詢。

透過勞動保障卡（即勞工保險局委託台新、富邦、玉山、土銀、一銀及郵局等金融機構發行結合金融
卡、信用卡或電子錢包之晶片卡），利用自動櫃員機（ATM）查閱最近6筆異動資料。

攜帶個人身分證明文件，到勞、健保局臨櫃查詢。

現職公司查詢。

■ 

■ 

■ 

■ 

附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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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2

■  免費法律查詢
如果您對於工資、工時及休假等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有所疑問，可以撥打02-2965-3900洽
詢相關法令資訊，以瞭解自身權益。

另外，新北市政府從101年2月15日起，與法律扶助基金會新北分會合作，提供勞工免費法律
諮詢電話服務，諮詢專線：02-29646476；02-29646357，服務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9:00～
12:00、14:00～17:00。 

勞工若對具體個案想深度瞭解勞工法令時，也可以攜帶相關文件至新北市政府1樓聯合服務
中心當面諮詢律師。
若屬偏遠地區(深坑、石碇、坪林、烏來、平溪、雙溪、貢寮、萬里、石門、三芝、金山)的勞工，可
就近向區公所預約勞工法律Skype視訊諮詢。服務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9:00～12:00，
下午2:00～5:00，每週三下午6:00-9:00（可電話預約：02-29603456分機6539）。

工作過程中如果遇到雇主違反勞動基準法或性別平等工作法等相關勞動法令，以致勞動權
益受損時，新北市政府提供下列申訴與救濟管道：

■  申訴檢舉
向工作所在地之勞工行政主管機關提出檢舉，如果您的工作地點在新北市，您可以至「新北
勞動雲」網站（https://ilabor.ntpc.gov.tw/）進入「勞動檢查立即GO」填寫通報即可，勞工局
受理案件後，將派員實施勞動檢查，如經查獲有違反勞動基準法之情事，將依法裁處，以保障
勞工權益。

■  申請調解
向工作所在地之勞工行政主管機關申請勞資爭議調解，如果您的工作地點在新北市，您可以
至「新北勞動雲」網站（https://ilabor.ntpc.gov.tw/）進入「勞資調解便利通」即可申請，勞工
局受理案件後會接續安排調解委員與調解開會時間，為勞資雙方進行爭議調解，以化解紛爭。

■   勞資爭議事件及涉訟權益補助
勞資爭議事件經過新北市政府依勞資爭議處理法或法院依勞動事件法調解不成立，或雖然經
過調解成立，但是雇主沒有依照調解結果履行，以及勞工向勞動部提起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或
依勞動事件法提起不作為訴訟，可申請新北市政府勞資爭議事件及涉訟權益補助金，如有符
合補助規定，可獲裁判費、律師費、生活費等各項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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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3

■  涉及就業服務法的就業歧視部分
可撥打防制就業歧視諮詢專線02-29676902詢問。並填妥「新北市勞工就業歧視及性別平等
工作申訴書」後，以傳真02-89522178，或郵寄（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號7樓）方式提出申訴，
相關表格請至新北勞動雲網站（網址：https://ilabor.ntpc.gov.tw）查詢下載，或至7-11ibon
下載。

受僱者或求職者如果遭受就業歧視或性別歧視（含職場性騷擾）時，除了可以依據說明2的程
序進行外，也有下述的申訴管道：

■  涉及性別平等工作法的職場性騷擾部分
可先向事業單位內部之申訴管道申訴，雇主為處理勞工的申訴，應為立即有效之糾正，並得
與受僱者代表共同組成申訴處理委員會進行調查。
雇主如未有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已涉及違反性別平等工作法第13條之規定，勞工可
撥打防制就業歧視諮詢專線02-29676902詢問，並填妥「新北市勞工就業歧視及性別平等工
作申訴書」後，以傳真02-89522178，或郵寄（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號7樓）方式提出申訴，相
關表格請至新北勞動雲網站（網址：https://ilabor.ntpc.gov.tw）查詢下載，或至7-11ibon下
載。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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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4

■  申請勞動檢查以防止職災發生
勞工如果發現事業單位沒有做好安全防護措施，有危害勞工安全的可能，可以來電向勞動檢
查處（電話：02-22523299），或者是以書面資料提出檢舉（請親送或者郵寄至新北市板橋區
華江一路216號1樓新北市政府勞動檢查處收），勞動檢查處將派員實施勞動檢查，以保障勞
工作業安全。

如果發現事業單位沒有做好安全防護，有危害勞工安全的可能，該如何處理？又如果發生職
業災害，應該如何處理？除了說明2以外，還有如下管道：

■  申請免費律師到府諮詢，保障職災勞工權益
自民國101年10月1日起，新北市政府首創「職災義務律師到府諮詢服務」，委請律師與職災
個案管理員合作，由律師陪同個案管理員到職災勞工家庭訪視，以積極主動方式，提供全面
性的照顧與法律諮詢，並維護勞工權益，避免職災勞工陷入困境。

■  勞資爭議案件，律師免費代理服務
為協助弱勢勞工爭取自身權益，自民國102年9月12日起，勞工局提供發生勞資爭議而進行調
解之弱勢勞工（例如高風險家庭、身心障礙者、原住民族、新住民、移工、工會會員、10人以上
集體勞工重大爭議）免費律師代理調解服務，避免勞工因法律資訊不完整而致權利受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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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4 新北市政府勞工局就業服務處暨就業服務據點連絡方式

新北市政府勞工局就業服務處在下列地區設立服務站（臺），為市民提供：求職求才
服務（除平時可至勞工局「新北勞動雲」網站就業服務專區，或親自到下列據點為求
職、求才之登記外，也不定時舉辦小型、大型徵才活動，讓企業、廠商與求職者面對面
直接洽談，以最省時、省力方式達到就業媒合）、就業諮詢、求職交通補助金、幸福創
業微利貸款等服務。

■

詳情請上新北勞動雲網站就業服務專區查詢（https://ilabor.ntpc.gov.tw/），或電洽
免付費專線：0800-091-580（您就業、我幫您）。

■

站臺名稱 地址 電話

三重就業服務站 三重區重新路4段12號 (02)2976-7157

板橋就業服務站 板橋區漢生東路163號 (02)2959-8856

中和就業服務站 新北市中和區景安路118號1、2樓 (02)2246-1250

新店就業服務站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一段86號7樓 (02)8911-1750

新莊就業服務站 新莊區中正路80之1號5樓 (02)2206-6196

汐止就業服務站 汐止區新台五路1段268號（汐止區公所1樓） (02)8692-3963

淡水就業服務站
淡水區中正東路2段73號（紅樹林捷運站正對
面）

(02)2808-3525

土城就業服務台 土城區金城路1段101號（土城區公所1樓） (02)8262-3500

五股就業服務台 五股區五工六路9號（新北市勞工活動中心1樓） (02)2298-8527

永和就業服務台 新北市永和區竹林路200號（永和區公所） (02)2923-7590

樹林就業服務站 樹林區保安街1段7號4樓（保安立體停車場4樓） (02)2681-9453

蘆洲就業服務台 蘆洲區三民路95號（蘆洲區公所1樓） (02)8285-8397

三峽就業服務台 三峽區中山路17號（三峽區公所1樓）
(02)2671-1017
分機294

林口就業服務台 林口區仁愛路1段378號（林口區公所1樓） (02)2603-3111
分機119

泰山就業服務台 泰山區明志路1段322號（泰山區公所1樓）
(02)2909-9551
分機1150

八里就業服務台 八里區八里大道18號1樓（八里行政中心） (02)2610-2621
分機181

烏來就業服務台 烏來區新烏路5段111號（烏來區公所） (02)2661-7418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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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勞工局各科室之服務項目與聯絡方式，總機：02-29603456、1999
                                                                                                           （限新北市境內直撥）

■

單位 服務項目 聯絡電話

勞資關係科 勞資爭議服務 分機6517~6518、6520~6521、6525~6529、6533、6534、6536

防制就業歧視服務
分機6361、6363~6367
諮詢專線：(02)2967-6902

不實徵才、求職防騙、
私立就服機構管理

分機6353~6373

勞工退休準備金 分機6334~6344、6346~6348、6408

勞工組織科 工會輔導服務 分機6302~6306、6310~6314

身障就業輔導科
身障就業輔導暨職業災
害慰助

分機6318~6333、6567~6599、6307~6308、6315~6316

就業安全科

站臺名稱 地址 電話

深坑就業服務台 深坑區深坑街10號（深坑區公所） (02)2664-3688

石碇就業服務台 石碇區碇坪路1段37號（石碇區公所） (02)2663-3204

坪林就業服務台 坪林區坪林街101號（坪林區公所） (02)2665-7823

鶯歌就業服務台 鶯歌區仁愛路55號（鶯歌區公所） (02)2678-0202
分機111

金山就業服務台 金山區中正路11號（金山區公所） (02)2498-0196

萬里就業服務台 萬里區瑪鍊路123號（萬里區公所） (02)2492-1583

瑞芳就業服務台 瑞芳區逢甲路82號（瑞芳區公所） (02)2497-0933

雙溪就業服務台（駐點） 雙溪區東榮街25號 (02)2493-1111

三芝就業服務台（駐點） 三芝區中山路一段32號 (02)2808-3525

平溪就業服務台（駐點） 平溪區平溪街45號 (02)2495-1510

貢寮就業服務台（駐點） 貢寮區長泰路20號 ( 貢寮區公所 ) (02)2494-2212

石門就業服務台（駐點） 石門區尖鹿里中山路66號( 石門區公所 ) (02)2808-3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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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服務項目 聯絡電話

外勞服務科
外籍勞工管理暨

菲律賓籍諮詢：分機 6460、6461、6502
泰國籍諮詢：分機 6472、6473
印尼籍諮詢：分機 6462、6463、6464、6465
越南籍諮詢：分機 6454、6455、6456、6457、6501
無違反勞工法令申請：分機6470~6473、6460、6461、6502
入國及接續通報：分機 6466、6481（不分國籍）
查察專線：02-89658696
英譯專線：8965-9091
泰譯專線：8968-2605
印譯專線：8965-1014
越譯專線：8965-1044
外籍查察專線：8965-8696

勞工育樂科 勞工大學暨勞工育樂活動
新北市勞工活動中心：(02)2298-3639
三重勞工中心：(02)2981-6127

(02)2246-5066

02-89692150

(02)2252-3299

就業服務處

職業訓練中心

勞動檢查處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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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5 新北市政府勞工局首創「勞動檢查立即GO」、「違法雇主查詢」

可由「新北勞動雲」網站（https://ilabor.ntpc.gov.tw/）進入「違法雇主查詢」頁面，輸
入公司名稱：即可查詢該公司是否有違法紀錄；如您發現事業單位無裁罰紀錄，卻有
違法之情事，可至「新北勞動雲網站」進入「勞動檢查立即GO」頁面提出檢舉，方便又
快速。勞工局雲端受理違法通報後，會立即發動勞動檢查，並將結果即時雲端回覆，
檢舉人還可隨時追蹤進度查詢歷史案件。

■

【個人專屬服務】

勞檢立即GO

工資？工時？雇主違反勞基法規定？

調解便利通

沒拿到工資、資遣費，自己權益要勇於

爭取

移工仲介資訊查詢 

提供關鍵字查詢本市外勞仲介資訊與

違法紀錄

童工僱用審查 

國中未畢業之未滿15歲從事工作者，

應依法申請許可。

勞工活動中心 

提前三個月開放場地租借，一次租借

十個時段享85折！

危險性及臨時性作業通報 

事業單位從事危險性及臨時性作業，

請事先通報

事業單位歇業事實認定 

事業單位歇業未登記，積欠工資、資遣

費或退休金等，且經勞資爭議調解者，

可申請認定。

按摩小棧地圖據點

違法雇主查詢 

提供關鍵字查詢本市違法雇主

職訓補給站 

培養失業勞工學習一技之長，輔導在

職勞工取得相關證照

違法雇主熱度圖 

透過視覺化地理圖資，讓違法雇主分

布蹤跡現形

勞動教育平臺 

勞教知識報您知，豐富課程等您來學習！

勞工大學 

提升工作職能、學習勞動法令，從加入

勞大開始！

聽語障者促進就業手語翻譯服務 

讓求職、就業溝通無障礙。

外國人入國通報暨接續聘僱通報 

外國人入國通報暨接續聘僱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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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專屬服務】

資遣通報 

被資遣員工實際勞務提供地在新北市，應

於員工離職10日前，依法辦理通報作業。

勞資會議代表名冊備查 

勞資溝通新平台，每季召開創雙贏。

工作規則核備 

事業單位僱用勞工人數滿30人時即應

訂立工作規則，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童工僱用審查 

國中未畢業之未滿15歲從事工作者，

應依法申請許可。

勞工活動中心 

提前三個月開放場地租借，一次租借

十個時段享85折！

勞退金監委會相關資料變更

勞退金監委會地址、提撥率變更及優

惠退休辦法核備

外國人入國通報暨接續聘僱通報

外國人入國通報暨接續聘僱通報

84-1約定書核備

另行約定保全員工時，要政府核備才生效！

調解便利通 

公司主動申請調解，透過協調解決爭議

天災事變延長工時及停止假期核備 

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使勞工加班，

須於24小時內申報。

危險性及臨時性作業通報 

事業單位從事危險性及臨時性作業，請

事先通報

大量解僱勞工通報

事業單位於60日內資遣勞工逾一定比例或

人數者，應於60日前提出通報並公告揭示

勞退金監委會暫停提撥

專戶餘額足以支應所有就勞工退休金

即可申請暫停提撥

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第二十

二條第五款證明

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第二十

二條第五款證明

【工會專屬服務】

工會會務申請或備查

會務大小事，你我來服務!

勞工活動中心

提前三個月開放場地租借，一次租借十個

時段享85折！

勞雇雙方協商減少工時通報

勞雇雙方協商減少工時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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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6 新北市勞動權益課程推動歷程大事紀

101.08.20
101學年度第1次籌備會議
廣納法政學三方代表組成編輯委員會編製教材，內容為求職防騙及基礎勞動權益知能。

101.08.24
101學年度第2次籌備會議
確認實施對象為「新北市境內29所高職及綜合高中學校應屆畢業生」。

101.09.05-12.31
101學年度第1-8次教材編輯委員會
1.勞權課程實施係以班級為單位，預定101學年度下學期排定2堂勞動權益課程。
2.預定編製教師手冊、教學簡報、學生手冊（含學習單）。

102.02.21
101學年度第9次教材編輯委員會暨種籽師資培訓營檢討會議
教師手冊、教學簡報、學生手冊（含學習單）定版。

102.07.22
101學年度辦理情形檢討會議
確認明年度將擴大實施對象至「新北市境內59所高中職學校一年級學生」。

102.08.14
102學年度課程焦點座談會
邀集5位高中教師共同研議未來推動方向。

102.10.02-10.31
102學年度第1-3次教材編輯委員會
編修及定版教師手冊、教學簡報、學生手冊（含學習單）。

102.10.09
課程說明會
向59所高中職學校說明本計畫期程與執行方式。

103.07.17
103學年度第1次教材編輯委員會
入班宣導期間延長為1學年。

103.07.29
102學年度辦理情形檢討會議
實施對象原則為高一學生，亦開放各校申請調整修業年級。

104.08.10
104學年度第1次教材編輯委員會
決議種籽師資培訓營回流教育自由參與。

105.11.14-106.07.31
105學年度第1-10次教材編輯委員會
1.106學年度針對高職及綜合高中應屆畢業生推動集體勞動課程
2.預定編製教師手冊、學生手冊及學習單。

106.5.09
集體勞動課程說明會
向23所高職及綜合高中說明集體勞動課程期程與執行方式。

106.08.22 首次舉辦集體勞動權益課程種籽師資培訓營

106.09.04-107.04.23
106學年度第1 – 6次教材編輯委員會
持續編修教師手冊、學生手冊及學習單。

107.02.27 集體勞動權益課程首次入校授課

107.07-107.08
107學年度高中職暑期共同備課時段入校宣導
共辦理8場次，共40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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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9-107.10
107年度大專生勞權意識教育講座
共辦理12場次，共608人次。

107.12.20
107學年度教材編輯委員會
持續編修教師手冊、學生手冊及學習單。

108.08.08、108.10.31
108學年度第1-2次教材編輯委員會
持續編修教師手冊、學生手冊及學習單。

109.06.10
108學年度第3次教材編輯委員會
因應108課綱增修教師手冊、學生手冊及學習單。

109.07-109.08
109學年度高中職暑期共同備課時段入校宣導
共辦理11場次，共477人次

110.04.26
109學年度第1次教材編輯委員會
決議國中端推廣職場倫理與基礎勞權知識
決議開發公版教學PPT供勞權種籽師資教學使用

110.10.15
110學年度第1次教材編輯委員會
決議國中勞權課程推廣方向與教材大綱

111.04.29
110學年教材編輯委員會
國中端教材編寫完成

112.02.02 - 03 辦理國中端種籽師資培訓營

113.08.12-16、19-20、26-27 辦理國中暨高中職種籽師資培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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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7   新北市勞動權益課程自開辦以來推動成果

101.08.20
101學年度第1次籌備會議
廣納法政學三方代表組成編輯委員會編製教材，內容為求職防騙及基礎勞動權益知能。

101.08.24
101學年度第2次籌備會議
確認實施對象為「新北市境內29所高職及綜合高中學校應屆畢業生」。

101.09.05-12.31
101學年度第1-8次教材編輯委員會
1.勞權課程實施係以班級為單位，預定101學年度下學期排定2堂勞動權益課程。
2.預定編製教師手冊、教學簡報、學生手冊（含學習單）。

102.02.21
101學年度第9次教材編輯委員會暨種籽師資培訓營檢討會議
教師手冊、教學簡報、學生手冊（含學習單）定版。

102.07.22
101學年度辦理情形檢討會議
確認明年度將擴大實施對象至「新北市境內59所高中職學校一年級學生」。

102.08.14
102學年度課程焦點座談會
邀集5位高中教師共同研議未來推動方向。

102.10.02-10.31
102學年度第1-3次教材編輯委員會
編修及定版教師手冊、教學簡報、學生手冊（含學習單）。

102.10.09
課程說明會
向59所高中職學校說明本計畫期程與執行方式。

103.07.17
103學年度第1次教材編輯委員會
入班宣導期間延長為1學年。

103.07.29
102學年度辦理情形檢討會議
實施對象原則為高一學生，亦開放各校申請調整修業年級。

104.08.10
104學年度第1次教材編輯委員會
決議種籽師資培訓營回流教育自由參與。

105.11.14-106.07.31
105學年度第1-10次教材編輯委員會
1.106學年度針對高職及綜合高中應屆畢業生推動集體勞動課程
2.預定編製教師手冊、學生手冊及學習單。

106.5.09
集體勞動課程說明會
向23所高職及綜合高中說明集體勞動課程期程與執行方式。

106.08.22 首次舉辦集體勞動權益課程種籽師資培訓營

106.09.04-107.04.23
106學年度第1 – 6次教材編輯委員會
持續編修教師手冊、學生手冊及學習單。

107.02.27 集體勞動權益課程首次入校授課

107.07-107.08
107學年度高中職暑期共同備課時段入校宣導
共辦理8場次，共40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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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9-107.10
107年度大專生勞權意識教育講座
共辦理12場次，共608人次。

107.12.20
107學年度教材編輯委員會
持續編修教師手冊、學生手冊及學習單。

108.08.08、108.10.31
108學年度第1-2次教材編輯委員會
持續編修教師手冊、學生手冊及學習單。

109.06.10
108學年度第3次教材編輯委員會
因應108課綱增修教師手冊、學生手冊及學習單。

109.07-109.08
109學年度高中職暑期共同備課時段入校宣導
共辦理11場次，共477人次

110.04.26
109學年度第1次教材編輯委員會
決議國中端推廣職場倫理與基礎勞權知識
決議開發公版教學PPT供勞權種籽師資教學使用

110.10.15
110學年度第1次教材編輯委員會
決議國中勞權課程推廣方向與教材大綱

111.04.29
110學年教材編輯委員會
國中端教材編寫完成

112.02.02 - 03 辦理國中端種籽師資培訓營

113.08.12-16、19-20、26-27 辦理國中暨高中職種籽師資培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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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8  職業災害預防面面觀

安心•專心•放心的職場環境

你知道常見的職場危害有哪些嗎?

新北市政府勞動檢查處 New Taipei City Government Labor Standard Inspection 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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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預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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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北 市
高 中 職 勞 動 權 益 課 程 - 個 體 勞 權

新北市高中職勞動權益課程  個體勞動教師手冊
出版單位︱
編輯委員︱

地 址︱
電 話︱ 

新北市政府勞工局
陳瑞嘉、廖英伶、蔡宜芳、楊惠娥、 韓仕賢、張烽益
陳逢源、  陳建文、許碧華、詹前鋒、管恆華、邱羽凡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號7樓 
(02)2960-3456



220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161號7樓
https://ilabor.ntpc.gov.tw/

02-29603456(本市境內可直撥1999)


